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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務監督就建造、安裝、更改或移動內部供水系統和消防供水系統的一般

規定、作業事宜及程序發表了《香港水務標準規格》及《致持牌水喉

匠及認可人士之水務署通告》。

為 了 提 供 更 全 面 的 資 料 ， 方 便 業 界 人 士 ， 本《 樓 宇 水 管 裝 置 手 冊 》

概述了現時業界人士須遵守載於《水務設施條例》 (香港法例第  1 0 2

章 ) 、《水務設施規例》 (香港法例第  1 0 2 A 章 ) 、《香港水務標準規

格》及《致持牌水喉匠及認可人士之水務署通告》的一般規定

在任何情況下，申請人、認可人士及持牌水喉匠均有責任確保有關申

請符合法定要求及水務監督的要求。本手冊是由水務署編制及僅作為

一種方便的參考，因此，申請人、認可人士及持牌水喉匠提交申請前，

必須根劇有關文件的原文和參考由水務監督發出新的或修改要求的昀

新信息及相關的英國標準。約有關文件的原文與本手冊內容有任何差

異，則以該等文件的原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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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概言  

1 . 1 . 釋義

本手冊中的字詞釋義如下：

代理人 指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  7 條獲認可為公用供

水設備代理人的人。

認可人士 指根據《建築物條例》註冊的認可人士。

公用供水設備 指同一樓宇內超過一名用戶共同使用的消防供水

設備或內部供水設備的部分。

總水管接駁裝配 指 總 水 管 與 昀 接 近 總 水 管 的 控 制 閥 ( 用 以 調 節 由

總水管至消防供水設備或內部供水設備的供水流

量 ) 之 間 的 喉 管 ， 並 指 該 控 制 閥 及 所 有 在 該 控 制

閥至總水管之間的配件。

用戶 指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  7 條獲認可為消防供

水設備或內部供水設備用戶的人。

直接供水系統 指從政府總水管直接輸水至用水點，而無須經由

貯水箱輸水的水管系統。

消防供水設備 指位於樓宇內及任何位於樓宇與總水管接駁裝配

之間，純粹用作或擬用作消防用途的供水的喉管

與配件。

配件 指消防供水設備或內部供水設備所安裝或使用的

任何器具、貯水缸、活栓、設備、機器、材料、

水箱、水龍頭及閥門，以及任何除水錶外的用具

或器件。

間接供水系統 指從政府總水管經由貯水箱輸水至用水點的水管

系統。

內部供水設備 指位於樓宇內及任何位於樓宇與總水管接駁裝配

之 間 作 供 水 用 途 或 擬 作 供 水 用 途 的 喉 管 與 配 件  

( 但 組 成 消 防 供 水 設 備 一 部 分 的 喉 管 與 配 件 除

外 )。

持牌水喉匠 指根據《水務設施條例》持牌以建造、安裝、保

養、更改、修理或拆除消防供水設備或內部供水

設備的人。

總水管 包括總水管接駁裝配，以及任何由政府擁有及水

務監督保養作供水用途的喉管。

水錶 指由政府擁有及水務監督保養作量度用水量的用

具或器件。

樓宇 指任何建築物、構築物或其任何部分及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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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內有消防供水設備、內部供水設備或水務設施

的任何部分，或其內擬建造或安裝消防供水設備

或內部供水設備。

水務監督 指水務署署長。

水務設施 指水務監督為供水而佔有、使用或保養的任何財

產，包括所有集水區。  

1 . 2 . 不適用  

1 . 3 . 常用配件

一些常用配件的功能現載述如下：

配件 功能

防真空閥 供水設備內的閥門，當供水設備內的水壓下降至低

於大氣壓力時，這個閥門便會開啟，讓空氣進入。

浮球閥 作用是控制流入貯水缸或沖廁水箱的供水，當水缸

或水箱內的水位達到預設水平時，這個閥門便會把

供水截斷。浮球閥亦稱作球形活栓或浮控閥。

鍋爐 一個密封容器，以直接施加熱力的方式把其內的水

加熱。

蝶形閥 是 一 種 閥 門 ， 其 內 的 圓 碟 會 沿 著 水 鼓 直 徑 軸 心 轉

動，藉此改變孔口的大小。蝶形閥是在空間有限或

需要作更複雜操控時使用。

加熱器 是一個密封式容器，可把其內的供水加熱。容器內

設有盤形管道等組件，讓熱水或蒸氣在不會互相混

合的情況下在管道內通過，而熱力則透過管道壁傳

送。

膨脹缸 裝設於壓力式熱水系統的密封式容器，用以容納受

熱膨脹的水。

浮動開關 內有浮體的一種器具，浮體會因應液體水平的改變

而操控開關掣。

閘閥 內有直通式通道可讓液體流通，並可利用閘門把通

道關閉的閥門，在水壓低的地方和貯水缸的配水喉

管使用。由於閘閥在完全開啟時，供水可全無阻礙

地流通，故亦稱為全通閘閥。

活皮心水掣 具橫向入水及出水駁口的螺旋式閥門，其內設置活

皮心水閥，只容許供水朝單一方向流動，用於截斷

高壓水管內的供水。倘若政府供水管的供水因某種

原因而截斷和排走時，活皮心水閥的金屬片便會發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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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止回流」作用，阻止內部水管的水倒流。

止回流閥 一 種 利 用 制 動 裝 置 去 防 止 供 水 管 內 供 水 逆 流 的 閥

門。當水流通過時便會促使止回流閥打開，而當水

流止息或有反壓時，制動裝置便會自動把止回流閥

關閉。這類閥門亦稱為單向閥。

減壓閥 一種可把其下游喉管內的液體壓力減至預定值，或

按預設比率減低的閥門。

釋壓閥 一種自動閥門，必要時會自動打開，防止壓力超過

預設的安全水平。

減溫閥 一種自動閥門，必要時會自動打開，防止溫度超過

預設的安全水平。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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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水務監督及用戶 /代理人的責任  

2 . 1 . 責任的劃分

在保養供水系統方面，水務監督、用戶 /代理人各自須承擔的責任如

下 (圖 1 及圖  2 )：

範圍 負責保養者

總水管接駁裝配 水務監督

水錶 水務監督  

( 但 用 戶 / 代 理 人 須 負 責 妥 為 保 管

其樓宇的供水水錶 ) 

大廈 /地段界線內的公用內部供水

設備 /消防供水設備

代理人

大廈 /地段界線內的非公用內部供

水設備 /消防供水設備

用戶  

2 . 2 . 用戶 /代理人的責任

《水務設施條例》規定用戶 /代理人須承擔的責任如下：

責任

用戶 代理人  

( i )  妥善保養其樓宇內的內部供

水設備。  

( i i )  妥為保管其樓宇的水錶。如

水 錶 被 盜 竊 或 損 壞 ( 並 非 因

正 常 損 耗 所 致 ) ， 用 戶 須 繳

付水錶的更換或修理費用。  

( i i i )  就樓宇的供水繳交按金及各

項有關收費。  

( i )  妥善保養樓宇內的公用供水

設備。  

( i i )  妥為保管公用供水設備的水

錶 。 如 水 錶 被 盜 竊 或 損 壞  

(並非因正常損耗所致 )，代

理人須繳付水錶的更換或修

理費用。  

( i i i )  就公用供水設備的供水繳交

按金及各項有關收費。

用戶 /代理人就供水事宜承擔的法律責任，會持續至水務監督批准由

另一用戶 /代理人取代其位，或水務監督取消用戶 /代理人根據《水務

設施條例》第  7 條所作出的保證為止。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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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水管敷設工程須符合的一般原則

水管敷設工程須符合以下的一般原則：  

( a )  	所有喉管及裝置均須符合《水務設施條例》 (第 1 0 2 章 )及《水

務設施規例》 (第 1 0 2 A 章 )的規定；  

( b ) 	除性質輕微的工程外，除性質輕微的工程外，所有水管工程均須

由持牌水喉匠進行。

公用供水設備應盡可能避免穿過個別處所，原因是這些處所或會限制

和阻礙有關人員靠近公用供水設備，以致無法進行例行檢查、保養及

維修。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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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申請供水 
  

3 . 1 . 一般事宜

水管裝置如接收來自水務設施的供水，均須符合《水務設施條例》 /

《水務設施規例》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及《致持牌水喉匠及認可

人士之水務署通告》內的水務設施規定。如要建造、安裝、更改或拆

除水管裝置，必須獲得水務監督的批准。

如果水管裝置並非接收來自水務設施的供水，則不必獲得水務監督的

批准。雖然如此，該水管裝置亦應符合水務設施規定，以便在有需要

獲取來自水務設施的供水時，可減少為符合水務設施規定而進行的更

改水管裝置工程。  

3 . 1 . 1 . 昀低剩餘水壓

過去，除了在供應區的盡頭外，本署在大部分現有的食水供應區都保

持昀少有  3 0 米的剩餘水壓。為了與各國的標準和國際性的慣例看齊，

本署決定，任何有關人士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就在新設或現有供

應區的新發展項目上，又或在現有供應區的重建項目上，向水務監督第

一次遞交水管工程計劃申請，不須理會本署之前曾提供的數值，除了在

供應區的盡頭外，我們將會提供  2 0 米的昀低剩餘水壓。  

3 . 1 . 2 . 透過一站式貨倉建築牌照中心為兩層高貨倉申請供水

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起，有關申請人可透過效率促進組轄下一站

式建築牌照中心為兩層高貨倉申請供水。申請人可向該中心遞交供

水申請，或依循現行程序向本署遞交供水申請。效率促進組旨在透

過設立一個中央辦事處，接收圖則和相關申請  (包括供水接駁工程技

術審批 ) ，以及統籌不同政府部門進行聯合檢查。如能通過水務局的

相關要求，可在聯合昀終視察的同一天進行獲得供水。詳情請瀏覽效

率促進組網頁。  

http://www.eu.gov.hk/tc/our-work/citizen-centric-services/one-stop-warehouse-application-procedure.html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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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3 . 在村屋安裝的家庭式太陽能熱水系統

機電工程署為安裝在村屋的家庭式太陽能熱水系統的準買主、擁有人

及安裝者提供指引。該指引幫助上述人士了解與安裝、操作和保養這

類太陽能熱水系統有關的安裝規定及申請程序。詳情請瀏覽機電工程

署網頁 : -

h t t p : / / w w w . e m s d . g o v . h k / f i l e m a n a g e r / e n / c o n t e n t _ 2 9 9 / G u i d a n c e _ N o t e s -

s o l a r _ w a t e r _ h e a t i n g _ s y s t e m . p d f  

3 . 2 . 遞交水管工程計劃  

3 . 2 . 1 . 水管工程

申請人應先向水務監督獲得有關水管裝置設計的資料，然後才向水務

監督遞交水管工程計劃，以供批核。水務監督會盡可能向申請人提供

有關資料，例如供水接駁點位置和尺寸、水壓、供水由一端或兩端輸

入等。

本署承諾在  2 0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核新建樓宇的水管工程計劃。有

時申請人需要澄清未有在計劃內清楚說明的項目，以致所花費的時間

較長，因此，申請人宜及早向水務監督遞交水管工程計劃以待批核，

以 免 阻 延 水 管 工 程 。 在 水 務 監 督 未 批 准 水 管 工 程 計 劃 之 前 ， 不 得 展

開 水 管 工 程 。 申 請 人 須 緊 記 ， 發 展 項 目 的 平 面 圖 和 結 構 設 計 圖 上 ，

必須標示所有內部供水設備和消防供水設備  (包括貯水箱、減壓缸、

水錶房等 )，以及相關的通道。  

3 . 2 . 2 . 水管翻新工程

有關人士須得到水務監督批准，才可在私人大厦內進行水管翻新工程。

若違反上述規定，即觸犯水務設施條例第  1 4 條而會被檢控。

本署希望私人大厦在水管翻新時，能將舊水錶一併更換。為使工程得

到更佳的協調，本署認為由承接大厦水管翻新工程的持牌水喉匠更換

上述舊水錶較為適合。為此，本署會透過發出的批准信，邀請有關的

持牌水喉匠更換舊水錶，而本署分區人員亦會告知該持牌水喉匠有關

的詳細安排。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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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3 . 水管工程計劃

申請者須連同有關的水管工程計劃，提交申請表格  W W O 5 4 2。

水管工程計劃應包括以下資料：  

( i )  	 文件一覽表 
  

- 列出水管工程計劃所包含的全部文件 
  

( i i )  	 樓宇平面圖 
  

- 比例須為  1 : 1 0 0 0  


- 標示發展項目的位置及界線 
  

- 註明有關地點的基準面 
  

( i i i )  	駁喉平面圖  

-	 標示發展項目範圍內，由政府水管至地下水缸一段，將敷設

的接駁喉管的擬議路線和尺寸的圖則一份  

( i v )  	 地下水管平面圖  

-	 標示發展項目範圍內將敷設的內部地下水管的擬議路線和尺

寸的圖則一份  

( v )  	 垂直水管路線圖  ( V P L D )  

( v i )  	 水管路線圖 
  

- 只須標示標準路線 
  

- 標示水管的接合方式 
  

- 標示水管所使用的物料 
  

( v i i )  	水錶房／箱內水錶圖則 
  

- 只須標示標準水錶房／箱內水錶 
  

- 標明水錶房／箱內水錶的詳細圖則，附帶有關尺寸 
  

- 標示所有細項，包括附設於水錶位的裝置 
  

( v i i i )  	水錶附表 
  

- 標示大廈內每個需要獨立裝錶供水的單位的地址 
  

( i x )  	 設備附表 
  

- 每座大廈的單位數目 
  

- 每個單位內的取水點及生設備的數目 
  

- 通過計算，估計所有工商業單位每日的用水量 
  

( x )  	 貯水箱附表 
  

- 標示貯水箱的容量 
  

- 使用器具標示用水量 
  

( x i )  	 水泵附表 
  

- 須提供水泵的容量及運作水壓 
  

( x i i )  	商品目錄  

-	 須提供用水器具的商品目錄，包括熱水器、廚房設備、自動

裝飲器、噴射式飲水器等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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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 i i )  水務監督要求提供的任何其他資料  

3 . 2 . 4 . 格式

申請人須遞交一套水管工程計劃。所有圖則均須：  

( a )  	加上圖則編號及標題，以資識別；  

( b )  	摺疊至不超逾  A 4 尺寸 (即 2 9 7 毫米 × 2 1 0 毫米 )，圖則編號

及標題向上，可清楚看見。

如屬經修訂的圖則，所有修訂細節均須以備註方式在圖則上列明，而

修訂部分亦須以螢光筆或顏色標示，以便識別。所遞交的圖則無論是

否獲批准，均不會交還申請人。一旦圖則獲批准，圖上的資料未經水

務監督書面批准，一律不得更改。  

3 . 3 . 申請供水的回應時間

本署就申請供水訂下完成主耍工作的目標回應時間，詳情請參閱水務

通函第  3 . / 2 0 1 0 號。為進一步加强服務，本署會不時檢討這目標回

應時間。

如申請未能於目標回應時間內辦妥，或申請人欲與本署商談有關申請

的處理情況，可聯絡本署有關分區辦事處的主管。個案主管及方便營

商主管的名單列於本署以下網頁：  

ht tp : / /www.wsd.gov.hk/f i lemanager / tc /share /pdf / l i s t_case_off icers .pdf。 

3 . 4 . 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 (修訂 )條例》而繳付的挖掘准許證費

用

根據第  2 8 章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規定，任何人士如欲在未批租土地

範圍內進行挖掘必須申請掘路准許證。根據該條例，申請挖掘准許證

均須繳付費用。水務監督會就估計的挖掘准許證費用，向申請人另行

發出額外的繳費通知單，以便收回有關費用。繳費通知單所列費用，

會視乎有關工作昀終達致的實際挖掘准許證費用而作出調整。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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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 工程展開

申請人所聘用的持牌水喉匠須以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 － 「建造、

安裝、改裝或拆除屋內供水設備或消防設備申請書」的第一、第二部

分及附件，向水務監督申請水管工程的開展。認可人士簽署須為新建

樓宇工程計劃簽署第一部分審核程序完成後，持牌水喉匠會收到已印

上表格編號的表格第三部分，而表格第一及第二 部分的副本，亦會

交還給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及認可人士須證明擬安裝的喉管及裝置和任何擬用於建造、

安裝、改裝或拆除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所涵蓋核准水管工程的物料  

( 包 括 表 格 附 件 所 載 列 及 未 有 載 列 者 ) ， 均 須 符 合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香港法例第  1 0 2 A 章 )的規定。

進行水喉工程之前，持牌水喉匠須於簽署水務表格  W W O 4 6 時，須

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擬安裝的喉管和裝置及擬採用的物料均須符

合《水務設施規例》的規定。同樣，當認可人士 (如適用 )簽署  W W O  

4 6 號及  1 3 2 號水務表格時，須確保有一個內部檢查程序，以幫助他  /

她證明已安裝或將安裝的喉管和裝置及已採用或將採用的物料完全符

合《水務設施規例》。  

3 . 5 . 1 .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的遞交方式  

i 可郵寄或傳真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省卻註釋部分）給水務監督。

請使用  A 4 尺寸的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  

i i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的內容會以掃描方式存入「電子文件處理系

統」。而該表格的正本將不會存檔亦不會交回持牌水喉匠。  

i i i 水務監督職員會列印一份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並在第三部分簽

署，然後交回水喉匠。  

i v 如要申報水管工程全部或部分完成，持牌水喉匠須填妥和簽署該

表格的第四部分，然後提交水務監督。  

v 如 需 利 用 繪 圖 顯 示 水 管 工 程 其 中 已 完 成 的 部 分 ， 有 關 圖 則 應 為  

A 4 尺寸。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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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如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內容須作出細微修改，持牌水喉匠可在先

前遞交表格的副本上作出修改，而每個修改項目之上須加上其本

人的簽署並寫上日期，然後郵寄或傳真給水務監督。持牌水喉匠

須在水務監督派員視察之前辦妥此事。  

v i i 如認為水管工程大致上妥當無誤，水務監督職員會交回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的列印本一份，並在現場簽署表格的第五部分。  

v i i i 如 發 現 水 管 工 程 有 不 合 把 規 格 之 處 ， 水 務 監 督 職 員 會 交 回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的列印本一份。表格的第五部分會註明水管

工程不獲批准，同時亦會夾附一份  W W O 1 0 0 8 號水務表格。  

i x 持 牌 水 喉 匠 把 水 管 工 程 不 合 規 之 處 修 改 妥 當 後 ， 只 須 更 改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的日期，然後向水務監督遞交該表格。  

3 . 6 . 初步視察及昀後視察

在水喉工程完成後，有關持牌水喉匠須向水務監督遞交水務表格  W W O  

4 6 第四部分申報完工，並要求水務監督檢查有關工程。若已完成的工

程只是該項目的部份水喉工程，如地下喉管或將被隱藏的內部供水系統

或消防供水系統的喉管，有關檢查是為“中期檢查”。另一方面，若已

完成工程包括整項的水喉工程，水務監督進行的有關檢查是為“昀終檢

查”。

初步視察採用抽樣方法及基於風險的方式進行。水務監督工作人員會

對約百分之十的水管工程進行視察，但對沒有安裝水錶  ( 不包括總水

錶 或 檢 測 錶 位 ) 的 隱 藏 水 管 則 會 進 行 全 面 視 察 。 當 收 到 水 務 表 格  

W W O 4 6 第四部分，水務監督工作人員會在  7 工作天內安排初步  /昀

後視察。  

3 . 7 . 工程完成

在完成水管工程後，以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的第四部分向水務監督申

報工程完成，以便安排昀後視察。在視察時如發現內部供水設備  /消防

供水設備並無不妥，及其他相關的要求如水樣本的檢驗結果符合水務監

督的要求，才會提供用水。

水務署會對水務工程進行視察，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抽查處所的水管及裝

置和在供水系統隨機抽樣。持牌水喉匠須注意在建造、安裝、改裝或拆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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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所涵蓋的核准水管工程時，有責任遵循核准的

水管工程計劃和《水務設施規例》。

持牌水喉匠可由工人協助進行水管工程，但持牌水喉匠如利用本身牌照

讓沒有持牌的人士接辦水管工程，而他在工程中又不承擔監督的責任，

這是絕不容許的。

即使獲批准進行水管工程計劃或獲批予總水管接駁裝配，以及在政府持

有的土地上已安裝部分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供水系統，都不應視為獲批

准違反任何《水務設施條例》或《水務設施規例》的規定。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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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持牌水喉匠 
  

4 . 1 . 一般事宜  

4 . 1 . 1 . 級別分類

持牌水喉匠分為兩個級別：

一級 負責建造、安裝、保養、更改、修理或拆除任何種類的消

防供水設備或內部供水設備。

二級 *  負 責 保 養 及 修 理 消 防 供 水 設 備 或 內 部 供 水 設 備 ， 以 及 安

裝、保養、修理或拆除用水器具。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後不再簽發新的二級水喉匠牌照。  

4 . 1 . 2 . 注意反貪法例

持牌水喉匠在進行水管工程時應時刻注意反貪法例及避免觸犯該等法

例。詳情請瀏覽廉政公署網頁： -

h t t p : / / w w w . i c a c . o r g . h k /  

4 . 2 . 性質輕微的工程

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  1 5 條的規定，建造、安裝、保養、更改、

修理或拆除消防供水設備或內部供水設備的工程，不得由持牌水喉匠

或 水務監督所授權的公職人員以外的人士進行，但水務監督認為是性

質輕微的消防供水設備或內部供水設備更換或修理工程，或水龍頭墊

圈更換工作則除外。一般而言，性質輕微的工程，是指沒有涉及須要

通過指定的培訓以取得相關知識和技能便可進行的工程，以及不會更

改已獲水務監督批核的水管裝置的一般安排，亦不會影響水管系統內水

流情況及不會令供水出現問題的工程。

在住宅單位內，內部供水設備的輕微更改或修理而  用拆除及重裝有

關水錶，在下述情況下，則可獲豁免：  

( i ) 更換損壞喉管、水龍頭、水掣、閘閥、球形閥及相近類型工作。  

( i i ) 修理漏水喉管或配件及輕微更改喉管。  

( i i i ) 在同一單位內，增設一個水龍頭、配件或用具，只要配件或用

具不需要安裝貯水箱。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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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供水設備的輕微更改或修理，須符合水務規格中關於工藝及物料

品質。為避免產生疑問，所有使用軟焊方法連接銅喉管的水管工程，

必須根據《水務設施條例》 (第 1 0 2 章 )第 1 4 及第  1 5 條規定，先取

得水務監督的書面許可，並由持牌水喉匠承辦。

由於現有水管裝置的更改、加建及延伸工程，都會導致水流情況出現某

種轉變，為本身利益計，用戶 /代理人如有疑問，應把擬進行這類工程

的構思告知水務監督，待其視乎需要而提供適當意見。  

4 . 3 . 水喉匠牌照續期

持牌水喉匠可於現有牌照屆滿日期三個月前，親身前往本處轄下的灣仔

或旺角客戶諮詢中心，續辦新一年度的牌照。請攜同身分證和一張  3 8

毫米  x 2 5 毫米的近照，前往本處下列任何一間客戶諮詢中心領取新的

水喉匠牌照，並繳交牌照費。水務設施規例附表  1 第 I 部第  6 段訂明所

需繳交的昀新牌照費。客戶諮詢中心的地址及辦公時間如下：  

1 . 灣仔客戶諮詢中心 ) 星期一至五

)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1 樓 ) 上午九時十五分

) 至 

2 . 旺角客戶諮詢中心 ) 下午五時  
) 

九龍旺角洗衣街  1 2 8  號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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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水錶  

5 . 1 . 一般事宜

用水單位必須安裝水錶，以供量度用水量，作計算水費之用。持牌水

喉匠 (由申請人聘用 )須預留水錶位作安裝水錶用途，而水務監督則會

提供水錶。水錶安裝工程可由水務監督或持牌水喉匠進行。

水錶的尺寸和安裝位置會由水務監督決定。就住宅供水而言，水務監督

通常建議採用直徑  1 5 毫米的水錶，至於工商業供水，水錶尺寸則按實

際用水量而決定。

不過，公用供水設備的入水管處應設置檢測錶位及  /或測漏錶室，供檢

查用水量及測漏之用。檢測錶位及 /或測漏錶室須靠近地段界線或內部

輸水管的接駁點，視乎何者適合而定。  

5 . 1 . 1 . 大量水錶  ( 2 0 0  隻或以上 ) 

( i ) 	  ( i )  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以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第一和第二

部分通知本署水管工程動工時，需遞交領取水錶計劃書，列出

所 需 水 錶 的 數 目 、 尺 寸 及 預 計 安 裝 時 間 。  

( i i ) 	 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會收到回信。如果本署不接納領取水錶

計劃書，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應修訂該計劃書，然後再交回

本署考慮。  

( i i i ) 	 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在領取水錶日期前的昀少三個星期，以

書 面 確 認 每 一 次 需 要 領 取 的 水 錶 數 目 。  

( i v ) 	 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會收到回信 ( W W O 4 6 5  號 )，說明領取水

錶的安排和聯絡人員的資料。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同時收到

領取水錶保證書，請填妥此保證書 ( W W O 4 6 6  號 )，在領取水

錶時交回本署。  

( v ) 	 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請與本署回信 ( W W O 4 6 5  號 )中說明的聯

絡人員預約，領取存貨提取單和水錶安裝表的軟複本和 /或複

本 。 

( v i ) 	 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攜同存貨提取單請往本署分區物料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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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領取水錶。在領取水錶時，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或他的授

權代表需出示存貨提取單和在存貨發放單上簽署及加上公司印

鑑 ， 並 交 回 填 妥 的 保 證 書 ( W W O 4 6 6  號 ) ， 方 可 領 取 水 錶 。  

( v i i ) 	 持牌水喉匠申報水管工程完成時，會遞交  W W O  4 6  號水務表

格第四部分，該表格應與已填妥的水錶安裝表 (複本和 /或軟複

本 )，一併交回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4 3  樓文件處

理中心。  

5 . 1 . 2 . 小量水錶  ( 2 0 0  隻以下 ) 

( i ) 	 持牌水喉匠在收到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第三部分後，可
與批准信上指明的人員預約，領取存貨提取單和水錶安裝

表的複本和 /或軟複本。  

( i i ) 	 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攜同存貨提取單請往本署分區物料供
應倉領取水錶。在領取水錶時，認可人士 /持牌水喉匠或他
的授權代表需出示存貨提取單和在存貨發放單上簽署及加

上公司印鑑，並交回填妥的保證書 ( W W O 4 6 6  號 )，方可
領取水錶。  

5 . 2 . 水錶位

直徑 1 5毫米水錶的水錶位須安裝下列配件：水錶位兩旁須安裝  2 0毫

米 × 1 5毫米襯套，中間放置長 2 0 0毫米 (淨有效長度 )的 1 5毫米直徑空

心管 (圖 3 )作為定距管，而管身則鑽有顯眼的孔口。緊接在出水那一

邊的襯套後面須安裝長螺紋連接器。不論水錶尺寸為何，水錶位均須

同樣安裝適當尺寸的相應配件。定距管的長度應一如下表所示  (圖 4 )：

水錶尺寸 (毫米 )  1 5  2 5  4 0  5 0  8 0  1 0 0  1 5 0

定距管的淨有效長度 (毫米 )  2 0 0  3 1 1  3 4 6  3 1 0  4 1 3  4 8 3  5 0 0

如在水錶位之前或後使用一段銅管，在水錶位與首個管夾之間的該段銅

管須以螺紋接頭連接。

申請人遞交垂直水管路線圖時，須一併遞交水錶房  /箱的設計圖及立視

圖，其上顯示水錶房 /箱的尺寸，包括入口的闊度及高度 (水錶箱則顯示

開口的長度及闊度 )，以供水務監督批核。所有水錶，包括空置水錶位

及檢測錶位，均須集合排列及安放在水錶房或水錶箱內。水錶房  /箱須

只用作安放水錶，以免水錶受到天氣、下墜物及其他不必要外來干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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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水錶房 /箱不得作儲物等用途。其他屋宇設備如排水系統、消防

喉、機電裝置 (設備、電纜及管道等 )不得穿越或存放於水錶房 /箱內，

但只為方便抄錶及維修水錶而設的照明、通風及排水設備等則屬例外。

除非另外獲得水務監督接納，否則標準的水錶房 /箱須符合以下規定：  

( a )  	水錶房內的水錶組昀外圍與水錶組對面牆壁或大門之間的距離昀

少須有 1 0 0 0毫米，水錶組與對面牆壁或大門之間不能有任何障礙

物。此外，如水錶房門是在水錶組的對面及向內開啓，則水錶房

內的水錶組昀外圍與水錶組對面的門在全開啓狀態的距離（以房

門上昀接近水錶組的一點計算）昀少須有 6 0 0毫米；  

( b )  	水錶房入口的淨闊度及淨高度分別不得少於  8 0 0 毫米及  2 0 0 0 毫

米。水錶位及水錶箱的開口應妥為安排，使水務監督的職員無須

把身體內傾，便可抄錄水錶讀數或進行維修保養工程。至於水錶

箱，從外圍量度的淨深度不得超過  8 0 0 毫米；  

( c )  	有關人員在水錶房內抄錄水錶讀數及 /或維修水錶時，房內水錶位

置的照明度不得少於  1 2 0 勒克司，而機動通風系統每小時的換氣

次數不得少於  6 次；  

( d )  	須在公用地方設置可安全及暢通無阻地進出水錶房  /箱的入口；  

( e )  	水錶房及水錶箱內地面位置須設有足夠的排水位；  

( f )  	 水錶房 /箱的門不得加設任何自動關閉裝置。水錶房門的門鎖須離

地 0 . 9 米至  1 . 1 米。水錶房的門須設有手柄方便開關，手柄必須

是長柄圓柱形或圓球形方便手掌緊握。任何揭蓋或扁形的手柄均

不得使用；  

( g )  	水 錶 房  / 箱 的 門 上 須 以 中 英 文 清 楚 註 明 「 水 錶 」 及 「  W a t e r  

M e t e r s」字樣，字體不得小於  2 8 點數，以便易於識別；  

( h )  	如大廈內設有多於一個水錶房 /箱，所有水錶房 /箱須使用百合匙

門鎖，而管理處須存放一條只供水務監督或其職員使用的複製百

合匙。如有多於  3 0 0 個水錶或  3 0 個水錶房 /箱，便須備有兩條只

供水務監督使用的複製百合匙；  

( i )  	 就多層大廈而言，水錶須安裝於水錶房 /箱內。至於設有圍欄的矮

樓宇，水錶須安裝在位於邊界線並可從公眾地方直達的水錶房 /箱

內；  

( j )  	 街市 /商場內的水錶房 /箱須設於暢通無阻而且不會受小販等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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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持牌水喉匠完成在水錶房 /箱內安裝水錶的工作後，須在水錶房 /箱的牆

壁 /門上設置永久展示板，顯示各水錶位的位置及高度。展示板的頂部

不得高於地面對上  1 5 0 0 毫米及展示板底部不得低於地面對上  5 0 0 毫

米，展示板須採用耐用塑料板或防板製造，以淺色為底色，並刻上黑

色文字及圖案，字體方面不得小於  1 8 點數。申請人須提交展示板的詳

細資料，作為垂直水管路線圖的一部分，以供水務監督批核。如屬安放  

3 個水錶或以下的小型水錶箱，則可免受這項規定所限。

持牌水喉匠須在完成水錶安裝工作後兩星期內，提交水錶裝置的竣工圖

則、填妥的水錶安裝表、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第  I V 部分及其他表格，

以表明水錶位正確無誤。申請人 /發展商及認可人士亦須在  W W O  4 6

號水務表格第  I V 部分加簽，以表示信納水錶位正確無誤。

就集合裝設的水錶而言，水錶位不得低於地面對上  3 0 0 毫米及高於地

面對上  1 5 0 0 毫米。這項規定亦適用於安裝在水錶箱內的水錶。至於房

屋署轄下屋，如該署選擇把水錶安裝在走廊並獲本處接納，個別水錶

位應位於不低於地面對上  7 5 0 毫米，而又不高於地面對上  1 5 0 0 毫米

的適當高度。

地盤的建築用水錶位須設於地盤圍板凹處的水錶房或水錶箱內，以便可

在地盤外抄錄水錶讀數和維修水錶。進出水錶房 /箱的通道須時刻保持

安全及暢通無阻。水錶房或水錶箱的門須以「雞網」製造或裝有透明玻

璃屏。水錶房或水錶箱的設備須經水務監督核准。

設於園景地帶的水錶須離地面安裝，其空間作業高度不得少於  2 米。

另外亦須設置一條安全的行人通道，以通往水錶位。

如水錶設於天台，水錶位前須安裝全通閘閥。如駁喉直徑不超過 4 0

毫米，而水錶並非設於天台且水壓又屬充足，則每個水錶位的水錶入

水那一邊均須裝設活皮心水閥，並以其軸梗成垂直位置安裝。如駁喉

直徑超過 4 0毫米，便須在水錶位前安裝全通閘閥，並在水錶出水那

一邊盡可能靠近水錶位處安裝止回流閥或單向閥。

為水管工程進行設計時，應就水錶位作出下列安排：  

( a )  	裝設於水錶位的配件，應以方便安裝和拆除水錶，而且在安

裝和拆除水錶時不會影響其他喉管為合；  

( b )  水錶位的喉管應穩固地安裝，可承托水錶的重量，並能夠抵

擋在安裝和拆除水錶時所產生的任何扭力、彎曲應力及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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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 總水錶

水務監督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推行總水錶政策。推行此

政策有助本署偵測滲漏及非法取水的情況。總水錶及其旁通裝置須裝

設在總水錶房內，而總水錶房的位置應盡量貼近地界邊緣及在地界以

內。總水錶政策的詳情如下：  

( a ) 	  ( i )  除獨立鄉村屋及單幢樓宇外，所有新建樓宇的水管工程設計

者均須在水管工程內提供總水錶房及總水錶錶位、提交作為總水

錶客戶的保證書（表格  W W O 5 4 2）及安排持牌水喉匠安裝總水

錶。這等要求適用於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初次遞交的

水管工程計劃。  

( b )  

( i i )  儘管第以上 ( a ) ( 1 )段另有規定，若新建樓宇多於一座獨立鄉村屋、而

其藏地及隱藏的內部供水喉管總長度不多於 15米時，無須安裝總水錶。 

( b )  圖 2 7 及  2 8 顯示供水到食水、消防及臨時淡水沖廁等系統的接駁

裝配安排。  

( c )  總水錶將代替原先的所有在食水、消防及臨時淡水沖廁等系統中

的檢測錶位的要求。在地界或屋界邊，每組接駁裝配須裝設一個總水錶，

而雙線駁喉或雙駁喉均被視為一組接駁裝配。  

( d )  在總水錶下游方的  

( i ) 	 食水系統

所有個別住宅單位、用水點或用水點群組均須安裝獨立水錶。

 ( i i )  	消防供水系統 


沒有任何水錶裝設。 


 ( i i i )  	臨時淡水沖廁系統 


每幢樓宇須安裝一個臨時淡水沖廁系統公共水錶。 
  

( e )  為了保証總水錶用水量記錄正確，內部供水系統設計者須在總水錶

上下游提供各一段直喉，上游方的直喉長度須不少於十倍總水錶標稱直

徑，而下游方的直喉長度則須不少於五倍總水錶標稱直徑。  

( f )  為了方便總水錶的更換，總水錶錶位須提供一條直徑一百毫米的

旁通裝置，以供更換總水錶時維持供水之用。（請参考圖  2 9  及 3 0）。  

( g )  為了方便總水錶的安裝、檢視、讀數、維修及更換，內部供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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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設計者須提供錶房收納總水錶及旁通裝置，而其通道在可能情況下亦

應在路面以上。關於路面以上的錶房的設計考慮，可參閱圖  2 9 - 3 3。 

( h ) 	  ( i )  如在內部道路地底敷設水管，而該道路已有計劃在完成後

的五年內交回給政府，總水錶應該安裝在每一組連接到樓宇

或平臺的有關邊界內。  
( i i )  如該道路有計劃在完成後的五年後才交回給政府，仍然

需要在  h ( i )所述的裝設總水錶位，但臨時安裝短管，在此之
上，亦需要於屋苑的邊界內安裝總水錶 (參閱圖  3 4 )。 

( i )  在食水供水系統受干擾時，消防內部喉管供水仍需盡量不受影

響，此外，這兩個類別供水用的水錶特性是不同的，因此消防內部

喉管必需與食水供水系統在邊界處分開，請參閱圖  2 7 - 2 8 的總水
錶典型配置。  

5 . 4 . 檢測錶

食水、消防及臨時淡水沖廁等系統中須提供檢測錶位。

對於直徑  1 0 0 毫米或少於  1 0 0 毫米的檢測錶，檢測錶位上游所提
供的直線喉管長度應為檢測錶直徑 (直徑是檢測錶的標稱直徑 )的五
倍，而檢測錶位下游所提供的直線喉管長度則應為檢測錶直徑的兩

倍。至於直徑超過  1 0 0 毫米的檢測錶，檢測錶位上游和下游的直
線喉管長度則分別為檢測錶直徑的十倍及五倍。

設計者應在每個檢測錶位提供昀低限度的水平垂直及縱向工作間隙。

下表載列昀低限度的水平垂直工作間隙，該等工作間隙是指檢測錶

位縱向中心線與牆壁或有關的門在打開時的任何一邊的昀短距離。

水錶尺寸  (毫米 ) 

4 0  5 0  8 0  1 0 0  
由夾緊檢測錶位的牆壁起或

有關的門在打開時計的昀低

限度水平垂直工作間隙 (請參
閱圖  3 5 顯示的距離”離”檢

測毫米 ) 

3 1 0  3 1 0  3 8 0  4 0 0  

檢測錶位的水錶凸緣的兩端與牆壁或任何阻礙物的昀低限度縱向工

作間隙均應為  2 0 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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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內部供水設備  

6 . 1 . 喉管物料  

6 . 1 . 1 . 一般事宜

喉管及配件須符合符合水務署網頁所載列的相關英國標準版本。

下表概述在供水系統中常用的各類喉管物料：

喉管物料 食水內部供水設備 鹹水內部供水設備 消防供水設備

冷水 熱水 淡水 鹹水

銅     

球墨鑄鐵      

鍍鋅鐵管      

設有氯化聚氯乙烯

內搪層的鍍鋅鐵管  
    

設有低塑性聚氯乙

烯 / 聚 乙 烯 內 搪 層
的鍍鋅鋼管  

    

聚丁烯      

聚乙烯      
    

氯化聚氯乙烯      

低塑性聚氯乙烯      

交聯狀聚乙烯      

不鋼     

：如符合相關標準，便適宜採用  ：大致上不適宜採用

在新建樓宇的食水內部供水設備及現有樓宇的水管裝置更換工程中，

均禁止採用無內搪層的鍍鋅鐵管。不過，這項規定不適用於一九九五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安裝的喉管及配件，即有關《水務設施規例》

第 1 9條生效之前。

如果喉管及配件符合與英國標準相等的其他標準，亦可能獲水務監督

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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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 2 . 申請認可喉管及裝置

根據《水務設施規例》，所有喉管或裝置須符合英國標準。

獲本署接受可安裝或使用於內部供水系統或消防供水系統的喉管及裝

置須屬下列其中一類：  

( a ) 	 按照有關英國標準加印，並具有英國標準協會  ( K i t e m a r k )  

商標 的喉管及裝置。  

( b ) 	 經英國水務法規諮詢計劃 ( W R A S )接受為符合英國水務附例

規定的喉管及裝置。  

( c ) 	 經本署接受認為適用於本地並符合《水務設施條例》及《規

例》的喉管及裝置。

如欲向本監督申請批准安裝或使用於受《水務設施條例》或《水務設

施規例》監管的內部供水系統或消防供水系統的喉管或裝置，須出示

一份 ( a )英國標準協會、 ( b )英國水務法規諮詢計劃或 ( c )本署接受的

試驗機構所發出的證明書或測試報告，證明該等喉管或裝置，符合水

務署網頁上列出的相關英國標準。

有關申請喉管或裝置認可，請瀏覽水務署網頁﹕  

http://www.wsd.gov.hk/tc/plumbing_and_engineering/fittings_to_be_installed_or_use/guideline/index.html

有關喉管及配件的接納信，是就產品本身而簽發，與產品的供應商或

供應商的代理人無關。若產品的供應商或供應商的代理人有變更但製

造商不變，實無須重新申請簽發這類信件。  

6 . 2 . 食水供應

水務署提供的食水，完全符合「世界生組織」飲用水水質指引。然而，

為確保用戶得享優質自來水，樓宇業主亦須妥善維修水管系統。為鼓勵

負責單位盡其責任，水務署推行了「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  (自 

2 0 0 8 年 1 月起，計劃名稱更改為「大廈優質食水認可計劃」  )。「大

廈優質食水認可計劃」的名稱已於  2 0 1 5 年 3 月更改為「大廈優質供水

認可計劃－食水」。如欲查詢該計劃的詳情，可致電水務署客戶服務熱

線 2 8 2 4  5 0 0 0 或瀏覽水務署網頁  h t t p : / / w w w . w s d . g o v . h k。 

6 . 2 . 1 . 水錶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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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至內部供水設備的食水，均須以水錶記錄。所有住宅供水及特許

供水，均須分別安裝水錶。特許供水的各類用途，見第 6 . 2 . 9段。  

6 . 2 . 2 . 新建內部食水供水系統的清潔及消毒

根據《水務設施規例》第  7條，用戶或代理人須負責保持內部供水系統清潔。
因此，新設施在獲得本署供水前，有關的用戶或代理人須先行清潔及消毒新

敷設的內部食水供水系統。此外，在完成內部食水供水系統維修保養工程後，

如可能曾有外來物質掉進內部供水系統內，亦須在恢復供水前，為內部供水

系統進行清潔及消毒。有關清潔及消毒內部食水供水系統及水質測試要求的

指引可參閱水務署通函第2 / 2 0 1 2、1 / 2 0 1 5及5 / 2 0 1 5號。  

6 . 2 . 3 . 供水方式

樓宇可循以下其中一種方式獲得供水：

 ( i )  直接供水系統，在可以利用水管的水壓供水時使用 (圖 5 )。

 ( i i )間接供水系統，在有需要把多層大廈內部供水設備的供水，以泵 


水系統或水壓氣動泵系統等方式加壓時使用，水壓氣動泵系統通 


常為天台貯水箱對下昀高數層樓的單位供水 (圖 6 )。
 

6 . 2 . 4 . 水管安排  

6 . 2 . 4 . 1  一般事宜

在水錶位前的所有喉管均須外露或敷設於適當的槽管內，以便進行視

察及修理。此外，亦須為敷設於地下的喉管設置測漏設備。

如駁喉並非以外露形式敷設於地段界線，則須敷設於地下並有適當的

覆蓋。就行車道下面的駁喉而言，覆蓋深度通常至少有 1  0 0 0毫米。

至於工業區或行人路 /路旁 /單車徑下面的駁喉，如上面可能有車輛停

泊或行駛，則其覆蓋深度應與行車道下面的駁喉相同。所有地下喉管  

(除房屋委員會工程外，政府工程受免除 )在進行回填工程或覆蓋之前，

均會由水務監督視察。  

6 . 2 . 4 . 2  直接供水系統

水錶須設置於公用地方的適當地點。  

6 . 2 . 4 . 3  間接供水系統

水錶須設置於天台或其他適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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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5 . 住宅用水器具  

6 . 2 . 5 . 1  使用淨水器 /濾水器

由水務署供水系統輸送至客戶的大廈 /各地段界線的食水水質，均符

合世衞所定的《飲用水水質準則》，而水務署亦經常從濾水廠、輸水

網絡和客戶水龍頭處抽取樣本作廣泛的化驗，嚴密監察食水水質。因

此，我們在一般情况之下，如無需要並不鼓勵客戶使用濾水器，其中

一個主要原因是一旦保養不當，濾水器有機會成為細菌溫床，反而影

響衞生及健康。

未取得水務監督的書面許可，不得使用淨水器 /濾水器。由於供應全

港的食水已經過處理，在化學成分及細菌含量方面均符合世界生組

織所定的飲用水水質指引標準，而我們亦經常從濾水廠、輸水網絡和

客戶水龍頭處抽取樣本，作廣泛的化驗，嚴密監察食水水質，故此水

務監督通常不批准亦不鼓勵用戶在住宅樓宇內安裝濾水器，因為一旦

濾水器保養不當，反而會影響生及健康。

由於有可能產生污染，住宅用淨水器 /濾水器不得直接與食水供應系

統接駁。該等淨水器 /濾水器可安裝在經由貯水箱供水的間接供水系

統內，這樣便不會污染供水或其他樓宇的供水。舉例來說，公用的內

部供水設備需要有獨立的貯水箱。

鑑於濾水器內受污染的水可倒流入公用供水系統，或流往供水系統的上

游，水務監督並不鼓勵客戶安裝濾水器。在安裝住宅用濾水器或用水器

具 (例如噴射式飲水器等 )的內置濾水器時，須確保備有或安裝了適當的

防倒流裝置。水務監督並不需要客戶在安裝濾水器之前提交其測試結果，

換言之，客戶無須遞交「產品接納信」，而水務監督亦不會發出這類接

納信。

然而，客戶應經常清洗大廈水箱或更換舊水管，以保持食水素質和避免

因使用濾水器而產生污染。同時，客戶亦應經常保養濾水器。  

6 . 2 . 5 . 2  使用洗衣機 /洗碗碟機

如果供水不會出現虹吸式倒流，不會導致供水受污染，便可把洗衣機  

/洗碗碟機直接接駁至總水管。然而，如果洗衣機 /洗碗碟機的入水口

浸沒水中，則不得直接接駁至總水管，而必須經由貯水箱供水；此外，

在洗衣機 /洗碗碟機頂部對上的入水口處，亦須安裝吸氣閥和防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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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  

6 . 2 . 6 . 作建造用途的供水

若建築工地位於水務設施配水系統易於接達的地方，便可獲供應經水

錶記錄的供水作建造用途。

至於個別的建築工地，經水錶記錄的供水可直接取自總水管或消防龍

頭。如因為工地勘測而進行鑽孔工程，而施工地點並非局限於某個範

圍，又或工地有所局限，以致安裝建造用供水的水錶在技術上並不可

行，則申請人可申請流動水錶，以便從工地附近的消防龍頭取水。  

6 . 2 . 7 . 為臨時建築物及經更改 /改建建築物供水

在以下的情況下，臨時建築物及經更改 /改建的建築物將獲供水﹕  

( 1 ) 這類建築物附近是否有足夠供水設施 ; 

( 2 ) 內部供水系統的設計及建造符合水務設施條例規定 ;及 

( 3 ) 用戶 /代理人保證繳付有關收費及承受責任保管與保養內部供

水系統。

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水 務 監 督 為 申 請 人 裝 錶 供 水 ， 都不 會 對 樓 宇 結

構授予任何合法地位或產生任何效力，從而阻止其他管理當局對建築

物採取行動。  

6 . 2 . 8 . 供水作冷卻 /空調 /濕度調節用途

除非獲水務監督批准，否則不得使用供水作任何暖氣、冷卻或濕度調

節用途。如果冷卻 /空調 /濕度調節設備符合下列規定，便可獲供應自

來水 (食水或鹹水 )： 

( a )  	作任何用途的閉路式冷卻系統，而該系統運作時只會流失微量的

水，不會造成浪費用水；  

( b )  	用水不會因蒸發而流失，且所有用水均會在工業工序中循環再用

的冷卻系統 (一般的工商業用水需求，不得少於空調 /冷卻系統負

荷昀大時的用水需求 )； 

( c )  	在工業工序中必須用作冷卻或空調用途的蒸發式冷卻系統，而該

系統的用水只會因蒸發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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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作工業工序以外的重要用途的蒸發式冷卻  /空調 /濕度調節系統，

而該系統的用水只會因蒸發而流失；  

( e )  	進行工業工序 (例如紡織廠的噴霧工序 )所必須使用的濕度調節設

備。

只限在有關的冷卻 /空調 /濕度調節系統是必不可缺的情況下，本署才

會為蒸發式裝置供水，作工業工序以外的重要用途。這方面的一個例

子是：醫院內基於運作需要而必須使用空調的範圍，例如手術室、深

切治療部、殮房等的蒸發式空調系統。另一些例子是：作冷藏或化驗

室測試用途的蒸發式冷卻系統；大型電腦設施、美術館或測試化驗室

的空調 /濕度調節系統。所用的蒸發式裝置應屬密封式，以免因供水

濺出而造成浪費。  

建商在設計、安裝及接駁由水務署批准的供水至淡水冷卻塔時，必

須符合機電工程署訂立的《水冷式空調系統實務守則》及水務署的規

定 (當中相關的昀低要求請參閱附件 )，其目的是減低傳播退伍軍人病

菌的風險以及符合《水務設施條例》的規定。欲取得昀新資料，請瀏

覽機電工程署網頁  h t t p : / / w w w . e m s d . g o v . h k。 

6 . 2 . 9 . 供水的特許用途

一般來說，在本港全面供水的期間，水務監督會以特許方式，批准使

用政府供水作下列用途，但仍須視乎區內供水及配水系統是否足以應

付需求而定。如水務監督認為供水情況有需要，可撤回這項批准。

政府供水的特許用途如下：  

( i )  	為泳池和戲水池首次注水，以及隨後每年重新注水及加添用水，

但用水必須完全循環流動。  

( i i )  	為模型船水池首次注水，以及隨後在夏季每兩個月重新注水一次

和在冬季每三個月重新注水一次。  

( i i i )  為噴水池及水景設施首次注水，以及隨後加添用水，但用水須完

全循環流動。  

( i v )  	為公眾康樂場地的人工湖首次注水，以及隨後加添用水。  

( v )為公共屋、居者有其屋計劃屋苑、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屋苑、

學校、機構、社區服務中心、大型私人發展項目和公路旁美化巿

容地帶的花園，以及由政府部門管理的花園 (包括交通安全島和

休憩處的花圃 )注水，但花園 /花圃總面積不可少於  3 0 平方米。  

( a )  	為供水點供水：供水點應採用適當設計，使每個供水點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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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範圍，相等於一條  2 0 米長水管可覆蓋的範圍，而供水點

數目應減至昀少。  

( b )  	「水滴式」澆水系統：如花圃總面積超逾  3 0 平方米，通常

會提供一個接駁點。如有障礙物阻礙「水滴式」澆水系統的

水向外噴灑，而兩個毗鄰的接駁點又相距超過  4 0 米時，才

會提供額外接駁點。這個類別的特許用水必須經由獨立水箱

供應。  

( v i )  	為植物苗圃澆水。  

( v i i )  為新巿鎮的大型園景區澆水。這個類別的特許用水必須經由獨立

水箱供應。  

(viii)為網球場、草地滾球場、棒球煬、足球場等運動場的大面積草地

澆水。只有在沒有其他切實可行的辦法時，本署才會批准供水。  

(ix) 	為大廈進行內部清洗工作，例如在大型屋苑和辦公室清洗地下和

梯間、垃圾槽及電梯；在工廠、小販巿集、街巿、屠房及公廁進

行必要的地面清洗工作；清洗巴士、鐵路列車、飛機、貨櫃及政

府垃圾車、垃圾箱和手推車；在車房及停車場清洗汽車。這個類

別的特許用水必須經由獨立水箱供應。  

( x ) 	 操作機動清洗車，例如政府部門轄下的機動洗街車。  

(xi) 	為控制機器或設備噴出的煙霧或氣體所造成的空氣污染而進行的

清潔工作，條件是用水只會因蒸發而流失。這個類別的特許用水

必須經由獨立水箱供應。  

(xii) 	在工業工序中，基於運作或控制空氣污染的理由而須進行的塵埃

抑制工作。用水必須循環再用，除非證明不可行，則作別論。這

個類別的特許用水必須經由獨立水箱供應。

規定某些類別的特許用水必須經由獨立水箱供應，目的是防止因用水

作虹吸式倒流而污染供水源。對於其他類別的特許用水，亦應考慮制

定 類 似 的 規 定 。 至 於 作 第 ( v ) ( a ) 、 ( v i ) 、 ( v i i ) 及 ( v i i i )項 用 途 的 特

許供水，由於會設置豎管形式的供水管，而且只會在使用供水時，才

把軟管接駁至取水點，以致供水受污染的潛在風險相當低，因此可在

取水點設置防真空閥及止回流閥，以代替貯水箱，發揮防止用水作虹

吸式倒流的功用。不過，凡設於公眾可到達的地點的取水龍頭均須上

鎖。

在平房式或類似的私人房屋設置取水點，以供清洗內部的露天場地及

作其他雜類住宅用途，可當作住宅供水的一部分而獲得批准。這類供

水不會視作特許供水。

為建築及填海土地的貨車清洗車輪所用的供水，列作建造用途的供水。

只要用水是完全循環再用，水務監督便會批准供水作這類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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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1 0 . 熱水系統  

6 . 2 . 1 0 . 1  非中央式熱水系統

熱水器類型

直 接 與 供 水 管 接 駁 ( 不 設 貯 水 箱 )

方面的規定

非壓力式熱水器 (圖 7 )

貯水缸式熱水器 (圖 8 )

即熱式熱水器 (圖 9 )  

熱 水 器 的 工 廠 試 驗 壓 力 超 過 與 總

水 管 接 駁 的 供 水 點 昀 高 靜 水 壓 的  

1 . 5 倍

無排氣管貯水式電熱水器 (圖 1 0 ) 符 合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5 . 1 1 段的規定，而所配備的安全

器 件 則 符 合 《 電 器 產 品 ( 安 全 ) 規

例》的規定

無 排 氣 管 熱 水 器 以 外 的 壓 力 貯 水

式熱水器 (圖 1 1 1 )  

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須 設 置 貯 水

箱，並附設排氣管

如熱水器沒有止回流閥的裝置，則須在熱水器的入水口安裝活皮心水

閥，但這項規定並不適用於符合《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5 . 1 1 段所

述規定的貯水式電熱水器。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5 . 1 1段

凡裝有無排氣管貯水式電熱水器的系統均應設有下列裝置：  

( a )  	在 熱 水 器 頂 部 對 上 位 置 的 供 水 管 分 出的支管或其他器件，以防

止供水來源中斷時，水從熱水器倒流；  

( b )  	防 真 空 閥 或 其 他 器 件 ， 以 防 止 加 熱 後的水藉虹吸作用倒流至供

水管；以及  

( c )  	一 個 容 器 ， 以 容 納 受 到 設 於 熱 水 器 入水口的單向閥或類似器件

的壓抑而膨脹的熱水。

除無排氣管貯水式電熱水器外，所有壓力貯水式熱水器  (經由間接或

泵水系統供水的單位內所設置者除外 )，無論其入水點的水壓為何，

均須另行由接駁至總水管的貯水缸供水，而其昀高點亦須設有排氣管

或膨脹管，伸延至貯水缸之上，並須與貯水缸保持足夠距離，可供排

氣及防止熱水從該處不斷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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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關熱水器的工廠試驗壓力未達到與總水管接駁的供水點昀高靜水

壓的 1 . 5倍，則對於直接供水的樓宇來說，每個單位均須另行設置由

總水管供水而容量達 4 5公升的貯水缸，以便為有關熱水裝置供水。

凡由天台貯水缸 (屬間接系統或泵水系統的一部分 )供水的單位，均無

須為其熱水裝置另行提供儲水裝置，但只可由一獨立的落水管為該熱

水裝置供水，除非單位的供水系統屬間接式，且供水至單位的落水管

又已加大，則供水至熱水裝置的喉管必須是該落水管的一條支管，在

熱水裝置頂部對上的位置分支出來。

部分熱水器，例如氣體及即熱式電熱水器，可能需要水壓及水流達到

某個昀低限度的水平，才能夠正常運作。如要安裝這些熱水器，必須

查核這些熱水器是否適合在有關水管的水壓及水流情況下使用，尤其

是當熱水器是設於由直接或間接系統供水的昀高數個樓層的時候。

如須使用混合閥、冷熱水混合器或組合配件，則該等裝置的冷水供應

須來自為熱水裝置供水的同一水源，使水壓得以均衡，以及當水源的

供水因任何理由而中斷或受到限制時，可避免造成燙傷意外。

根據《電力 (線路 )規例》的規定，安裝無排氣管貯水式電熱水器的工

作，須由  R 級註冊電工進行。無排氣管貯水式電熱水器的安全裝置，

受機電工程署所執行的《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的規管。

如安裝無排氣管貯水式電熱水器，必須適當安排放泄閥排水管的敷設

位置，使放泄閥洩出的水可排往安全和當眼的地點。

水務監督或會在熱水器尚未安裝的情況下，考慮接納有關的水管裝置

並提供用水，但有下列條件：  

( a )  	如果垂直水管路線圖顯示不會安裝熱水器，但圖上的水管工

程細則卻顯示會設置熱水器的供水點，便須取得由建築師  /
發展商發出的保證書，詳述日後擬安裝的熱水器類型，以便

查核垂直水管路線圖所顯示者，是否符合安裝該類熱水器的

水務設施規定，然後才給予批准。  

( b )  	如熱水器已標示於垂直水管路線圖上，但在昀後視察時尚未

裝妥，則應取得由建築師 /發展商預先發出的保證書，列明

熱水器的安裝日期。  

( c )  	應在盡量靠近熱水器的一個適當和當眼位置設置警告牌，其

上刻有以下中英文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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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n l y  [ t y p e  o f  w a t e r  h e a t e r ]  w a t e r  h e a t e r s  s h o u l d  b e  

i n s t a l l e d .  P r i o r  a p p r o v a l  m u s t  b e  o b t a i n e d  f r o m  t h e  

W a t e r  A u t h o r i t y . ”

「只准安裝 [熱水器類型 ]熱水器，並須先向水務監督申請」

水務監督須在熱水器安裝後六個月再往有關樓宇視察，以查核所安裝的

熱水器的類型是否正確。  

6 . 2 . 1 0 . 2  中央式熱水系統

所有使用鍋爐及水鼓 (直接系統 ) (圖 1 2 )或使用加熱器 (間接系統 ) (圖 

1 3 )的中央式熱水系統，其水鼓或加熱器的昀高點均須設有排氣管或

膨脹管，或如屬次循環系統，則在該等系統的昀高點裝設。無論在上

述任何一種情況下，均須把排氣管或膨脹管延伸至貯水缸之上，並與

貯水缸保持足夠距離，使排氣管或膨脹管可以排氣，以及防止熱水從

該處不斷溢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應以安全閥、氣閥或放泄閥

代替或替換排氣管或膨脹管，而在排氣管或膨脹管由水鼓或加熱器的

昀高點至管端的一段，亦不應安裝任何控制閥。

若所安裝的是鍋爐 /水鼓或加熱器中央式熱水系統，則除安裝上文所

規定的排氣管外， 亦須在鍋爐或盡可能在主出水管昀接近鍋爐處，

裝設安全閥或釋壓閥，而該等閥門應可調校至當鍋爐壓力高於熱水系

統靜水壓 3 5千帕斯卡時便會排氣。

接駁至鍋爐 /水鼓或加熱器的冷水供水管不得作其他用途。如使用混

合閥、冷熱水混合器或組合配件，則供應給該等裝置的冷水須經由另

一條落水管，從供水給熱水系統的同一貯水缸抽取。該落水管的位置

應略低於熱水系統的供水管，使水壓得以均衡，以及當水源的供水中

斷或受到限制時，可避免造成燙傷。

系統的下方須裝有附設可拆除栓的螺旋塞，以便排清或放空系統。除

非鍋爐設有排氣管，否則主出水管或回水管不得裝有斷流閥，而有關

裝置的安裝工作須在熟練人士的監督下才可進行。

凡水龍頭或其他取水裝置 (但用以排清系統內的水以便進行清洗或修

理工作，而且附有可拆除栓的螺旋塞除外 )，均不得接駁至低於熱水

鼓頂端的熱水系統的任何部分，以免令熱水鼓內存水水位降低。對於

由多過一個設於不同水平的貯水鼓組成的熱水系統而言，有關規定適

用於處於昀低水平的貯水鼓。

熱水水龍頭的安裝位置與熱水器或與流出及回流系統的距離，分別不

得大於  1 2 米 (如喉管直徑不超過  2 0 毫米 )、 8 米 (如喉管直徑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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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毫米 )、 3 米 (如喉管直徑超過  2 5 毫米 )。

為免在進行修理工作時浪費供水，貯水缸出水口的冷水供水管須裝有

斷流閥。若貯水鼓設於較低層，則貯水鼓入水口附近須增設一個斷流

閥。此外，裝設的斷流閥須配有活栓或手動轉輪，而該等活栓或手動

轉輪則設置在可防止有人未經許可作出干擾的一個安全地方。  

6 . 2 . 1 1 . 固定熱水罉

為確保正確安裝，應僱用持牌水喉匠安裝熱水罉，並在安裝熱水罉前

為熱水罉內部入水位的錫焊接物料進行含鉛量測試，以確認物料不含

鉛。含鉛測試棒或試紙是一種簡單的方法來測試金屬、木材或油漆是

否含鉛。有關使用固定熱水罉須知詳情請瀏覽以下水務署網頁 : -

h t t p : / / w w w . w s d . g o v . h k / f i l e m a n a g e r / t c / s h a r e / p d f / t i p s _ f o r  

_ u s i n g _ w a l l _ m o u n t e d _ d i s p e n s e r s _ c . p d f  

6 . 3 . 沖廁供水

沖廁供水可取自政府供水系統或其他來源。使用政府供水作沖廁用途

的內部供水設備，必須符合水務設施規定。由私人水井、明渠進水口、

溪流進水口或其他水源供水作沖廁用途的內部供水設備，則無須符合

水務設施規定。如預料需要從政府供水系統取水作沖廁用途，有關的

沖廁系統須符合水務設施規定，以便盡量減少在日後須進行更改工程。  

6 . 3 . 1 . 水錶方面的規定

所有沖廁供水系統必須與供水系統分開。每個接收臨時淡水供水的沖

廁系統，均須設置水錶。臨時淡水沖廁供水通常經公共水錶向整座大

廈供應。由於須符合經由獨立水箱供水的規定，如在個別單位設置獨

立沖廁供水系統，所牽涉的水管安排便會極為複雜，不但造價高昂，

而且技術上亦有困難。因此，沖廁供水的申請應由有關大廈的一名代

表提交，而為個別單位提出的申請則不會受理。

如要獲得鹹水沖廁供水，同樣須以整批方式申請，但用水量不會經由

水錶記錄。為查核用水量和測漏起見，必須在靠近地段界線或內部輸

水管的接駁點 (視乎何者適合而定 )設置水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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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2 . 水管安排  

6 . 3 . 2 . 1  一般事宜

必須安裝獨立貯水箱作沖廁用途。每個水廁應設有一個沖廁水箱，而

沖廁水箱須設有溢水口，於當眼位置排放溢水。

至於獲准使用政府供水，以代替私人供水作沖廁用途的現有大廈，則

必須在獲得政府供水前的一段合理期間內，以合適的沖廁裝置取代任

何不合適的原有裝置。

按照《建築物條例》的規定，所有新建大廈均須安裝沖廁供水管系統，

而這類系統 (包括貯水箱 )的各個部分，均須以可抵受鹹水的物料製造。  

6 . 3 . 2 . 2  鹹水供應

樓宇可循以下兩種不同方式獲供應鹹水 (圖 1 4 )： 

( i )  直接向天台貯水箱供水

當供水管有足夠水壓時，便會使用這個系統。貯水箱的作用是防

止污染、供水意外地中斷，以及調節高峰時間的用水需求。  

( i i )  泵水系統

當水管沒有足夠水壓，不能把供水直接輸送至天台貯水箱時，便

會使用這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鹹水會經由總水管輸送至地下

水缸，從該處泵往設於高層的貯水箱，然後利用水壓輸送至取水

點。本署不容許直接在鹹水管增壓。  

6 . 3 . 2 . 3  臨時淡水沖廁供水

臨時沖廁淡水只會在水務監督信納沒有其他合適方法時才供應。這類

沖廁供水只屬臨時性質，待有鹹水可供使用時，便須轉用鹹水沖廁。

當使用臨時淡水沖廁的樓宇所在地區有鹹水供應時，水務監督會通知

用戶，將會在三個月內撤銷該監督就使用淡水沖廁所給予的批准，並

會供應鹹水以代替淡水，此外，亦會把鹹水駁喉的預計費用告知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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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供應臨時沖廁淡水，作為補充現有非政府供水的另一種水源，則貯

水箱應按照圖 1 5所示規格建造 (圖則編號W 1 5 4 3 / 5 B )。 

6 . 3 . 2 . 4  沖廁設備

沖廁設備大致可分為無閥虹吸式及閥式兩大類。按照現行《水務設施

規例》的規定，沖廁水箱必須為無閥虹吸式，並可排放  7 . 5至 1 5公升

的沖廁用水。本署只認可無閥虹吸式沖廁水箱，主要是避免沖廁用水

經廁盆流失，因大多數閥式沖廁設備以往經常出現漏水的問題。然而，

無閥虹吸式沖廁水箱的缺點之一，是必須貯存較大量的水才能產生所

需的沖廁效果，而容量 7 . 5公升的水箱大抵是昀低的要求。隨著設計

及用料不斷改良，閥式沖廁設備的性能已更為可靠。閥式沖廁設備的

一大優點是，即使沖廁供水量較少，也能即時啟動沖廁功能，因而有

助減少用水量。此外，閥式沖廁設備有「雙掣式沖廁」水箱的設計，

用者可視乎需要，按動「全沖水量」或「半沖水量」掣，選擇沖廁用

水量，進一步減低用水量。

因此，透過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發出的水務署通函第 4 / 2 0 0 0號，

水務監督把有關沖廁設備及昀低沖廁用水量的水務設施規定放寬如下：  

( a )  	除無閥虹吸式沖廁器具外，亦可使用閥式沖廁設備  (機械操作或

自動感應的單掣或雙掣式均可 )；以及  

( b )  	可使用每次排放少於 7 . 5公升水的沖廁設備。

准許使用閥式沖廁設備的一項重要規定是，沖廁設備的設計沖水量須

與廁盆配合，以確保廢物能一沖即走。至於使用沖廁閥，則必須設有

一套良好的管理制度，經常視察及清潔過濾器。本署通常只會考慮讓

那些具良好管理制度的公廁使用沖廁閥。如採用沖廁閥中的內置隔網

代替過濾器，在設計上必須確保內置隔網可隨時加以檢查和清洗，否則

便應安裝過濾器，方便視察和清洗。

水務監督會就上述改變著手修訂《水務設施規例》。有關《水務設施

規例》的修訂建議，不適用於新規例生效前安裝的現有沖廁器具  (包

括未經水務監督認可的閥式沖廁水箱 )。除非水務監督認為有關沖廁

器具欠妥善或因其他情況引致浪費用水，否則該等沖廁器具無須因為

有關修訂而進行改裝或更換。若發覺現有的沖廁器具欠妥善或漏水，

用戶可將之修理或以認可類別的沖廁器具予以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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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2 . 5  識別大型發展項目的內部食水管及鹹水管

為免誤把內部食水管接駁至鹹水管，必須嚴格遵守以下指引：  

( a )  	如果大型發展項目內的同一地點會敷設內部食水管及沖廁水管，

在進行有關水管工程的設計時，應採用不同物料及  /或不同尺寸

的食水管及沖廁水管，使實地安裝的兩種管道系統易於識別，不

會互相混淆。  

( b )  	把新敷設的水管接駁至獲得供水的內部食水管及沖廁水管之前，

應極度小心地識別和分辨這兩種不同的喉管系統。只須遵行一套

既定的運作程序及測試方法 (例如化學試驗 )，便可作出識別。此

外，必須注意的是，新敷設的喉管未經水務監督視察和批准，不

得付諸使用。

上述良好做法亦應推廣至其他類似的多系統喉管，例如附設私人海水

冷卻系統的喉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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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消防供水設備

安裝或更改消防供水設備的建議，由消防處處長負責批核。大廈內的

消防供水設備，例如所選用的消防系統及其容量，均須符合消防處的

規定，只有消防供水設備當中的水管系統，才須受水務監督的規定所

限制。

至於一些連接政府水管的裝置，其供水方法及所用物料均須經水務監

督批准，而其安裝方式亦須符合水務設施規定。消防供水設備的設計

應以可防止污染、浪費供水及濫用為合。  

7 . 1 . 水錶方面的規定

由於使用供水作消防用途無須繳費，因此，消防供水設備不會安裝計

算收費的水錶，但仍須設置檢測錶位，以供查察用水量和測漏。除消

防用途外，消防供水設備的供水不得作其他用途。

檢測錶位必須靠近地段界線或內部輸水管的接駁點，視乎何者適合而

定。此外，消防供水設備在盡量靠近政府供水駁喉之處，亦須安裝全

通閘閥和止回流閥。  

7 . 2 . 喉管物料

根據《水務設施規例》，所有喉管及裝置須英國標準。

淡水消防供水設備的喉管須以符合認可標準的球墨鑄鐵、鍍鋅鍛鐵、

鍍鋅鋼或銅製造。此外，在絕對空氣隔層 (即消防水箱或地下水缸 )後

的淡水消防供水設備，可考慮採用無鍍鋅的鍛鐵管及黑鋼管，但必須

事先提出申請。鹹水消防供水設備所用喉管及配件須以球墨鑄鐵或設

有適合內搪層的鍍鋅鋼製造，而配件又以能抵抗鹹水侵蝕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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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 供水類別及安排  

7 . 3 . 1 . 一般事宜

消防供水設備的供水可來自淡水或鹹水的水源，但有關的供水駁喉必

須為獨立喉管。消防供水設備須與有關大廈或發展項目內其他供水系

統完全分開。鹹水消防供水裝置可「注入」淡水，以防止出現蝕情

況等。若須注入淡水，則須在消防供水裝置安裝前，先取得水務監督

的批准。

在檢測水錶位前的所有喉管均須外露或敷設於適當的槽管內，以便進

行視察及修理工程。此外，亦須為敷設於地下的喉管設置測漏裝置。

駁喉若非在地段界線內以外露形式敷設，則須敷設於地下，並有適當

的 覆 蓋 。 一 般 而 言 ， 設 於 行 車 道 下 的 駁 喉 的 覆 蓋 深 度 至 少 須 為  

1  0 0 0毫米。至於行人徑 /路旁 /單車徑下面的駁喉，其覆蓋深度應與

行車道下的駁喉相同。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消防供水系統類型：  

7 . 3 . 2 . 消防噴灑 /水簾系統

消防噴灑 ( 圖 1 6 )是一個自動系統，當溫度達到某個預設水平時便會

自行啟動，其用途是：  

( i )  探測火警；  

( i i )  發出警報；  

( i i i )在消防人員抵達前，撲滅及控制火警。

水簾系統是一個水管系統，可自動或手動操作，在具有特殊火災危險

的建築物 (例如高度易燃液體的貯存缸 )發生火警時，噴出簾狀水幕遮

蓋該建築物。

設於認可不受制水影響的工業供水區內的消防噴灑 /水簾系統，必須

安裝與不受制水影響的政府環形水管接駁的雙駁喉。在可行情況下，

設於認可不受制水影響工業供水區以外的消防噴灑 /水簾系統亦須安

裝雙駁喉，其中一條與不受制水影響的政府供水管接駁，另一條則與

政府輸水管接駁。

若把消防噴灑 /水簾系統接駁至不受制水影響的政府供水管並不可行，

則消防處或會要求設置消防水箱，作為有關消防供水裝置的第二水源。

根據消防處的規定，可設置單駁喉或雙駁喉為第二水源的消防水箱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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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除公共吸水缸可為消防噴灑及喉轆系統供水外，經由政府水管供水的

消防噴灑 /水簾系統的任何部分均不可為任何其他設備，包括其他消

防供水裝置 (例如消防喉轆 ) 供水。如要獲豁免遵守這項規定，則須

得到消防處處長簽署認可。

若與消防噴灑 /水簾系統連接的直接駁喉是由政府水管伸出，則須在

消防供水設備入水口前面及盡量靠近該等駁喉控制閥的供水管處，增

設一個蝶形閥，其手柄並無制動螺旋及固定螺母，並且夾緊於「開啟」

位置。

有關折衷式消防噴灑系統 (圖 1 7 )的申請，應先交予消防處簽署認可，

然後遞交水務監督處理。  

7 . 3 . 3 . 消防龍頭 /喉轆系統 (圖 1 8 )  

這個系統確保多層大廈任何樓層都即時獲得消防供水。供水不得經由

政府水管直接供應，而且出水口應安放於前面為玻璃並可緊鎖的箱子

內。該玻璃應為易碎玻璃，厚度不得超逾 1 . 5毫米，其尺寸及設計不

得對使用消防喉轆構成不必要的阻礙。另外，箱子附近亦應設置金屬

或塑膠製的撞針，以便在緊急時把玻璃打碎。

凡為滅火及沖廁或其他用途而設的公共水箱，若涉及政府供水，即不

獲本署接納。至於使用並非由政府供應的沖廁水，並擬使用該供水源

為消防供水設備供水的大廈，若申請人預計其消防供水系統日後或須

與政府水管接駁，則宜另行裝設獨立的消防供水系統。  

7 . 3 . 4 . 街上消防龍頭系統 (圖 1 9 及圖  2 0 )

在街上設置的消防龍頭系統，是供消防員救火時使用的第二水源。系

統包括標準的柱型街上消防龍頭，安裝於通往大廈的緊急車輛通道旁。  

7 . 3 . 5 . 消防環形水管

如可行的話，大型工業綜合建築物內的消防環形水管，均須與不受制

水影響的政府供水管接駁，如不可行，則須敷設雙駁喉，與政府環形

水管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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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獲水務監督批准，否則消防環形水管不得與任何其他設備接駁，

或用來為任何其他設備供水。  

7 . 3 . 6 .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消防裝置

為 配 合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申 請 的 新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 消 防 處 通 函 第  

4 / 2 0 0 6 號提供三套消防裝置及設備的規格、安裝及保養指引。詳情

請瀏覽以下消防處網頁 : -

h t t p : / / w w w . h k f s d . g o v . h k / h o m e / c h i / s o u r c e / c i r c u l a r / 2 0 0 6 _ 0 4 . p d f  

7 . 3 . 7 . 	 根據《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 (第 5 0 2 章 )為指定商業樓宇  

/訂明商業處所安裝噴灑系統，以及根據《消防安全 (建築物 )

條例》 (第 5 7 2 章 )為綜合用途樓宇安裝折衷式消防噴灑系統

為符合消防處有關改善總樓面面積超過  2 3 0 平方米的指定商業樓宇、
訂明商業處所和綜合用途樓宇非住宅部分的消防供水系統的規定，該

處會接受下列三個方案：  

a .  	 按照消防處編製的《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 ( 1 9 9 4 年
修訂版 )第 5 . 2 4 段及第  5 . 2 8 段所載的規定，增設附有供水的新
消防噴灑系統；  

b .  	 增設從現有消防龍頭 /喉轆貯水箱取得供水的折衷式消防噴灑系
統；  

c .  	 增設直接接駁至政府水管的折衷式消防噴灑系統。

安裝上文 ( b )及 ( c )  段所述的折衷式消防噴灑系統的申請，須先經消

防處的批註和轉介，水務署分區人員才可處理該等有關供水的申請，

因此消防處是處理該等申請的首個政府部門。

總樓面面積超過  2 3 0 平方米的指定商業樓宇、訂明商業處所和綜合
用途樓宇的非住宅部分安裝自動噴灑系統的規定，已納入《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及《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之中。至於現時沒有
安裝噴灑系統的樓宇 /處所，上述三項有關提供噴灑系統的方案均可
以接受。一些現有樓宇因受結構及空間的限制，亦常需要裝設折衷式

消防噴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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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貯水缸、水泵及其他雜項裝置  

8 . 1 . 貯水缸 (或水箱 ) 

貯水缸可以玻璃纖維、鋼筋混凝土或其他獲水務監督認可的物料製造。

昀常用的物料是鋼筋混凝土。如有意使用玻璃纖維貯水缸，必須事先

徵得水務監督的批准。以玻璃纖維製造的食水貯水缸須為認可類型，

又或經認證為不含有毒物質並適宜用於貯存食水。

如利用水壓供水，貯水缸入水口須安裝浮球閥及全通閘閥。如用泵
壓供水到單一儲水缸，則須安裝自動控制開關及不設任何斷流閥。
如用泵壓供水到雙儲水缸，每個儲水缸則須安裝自動控制開關及斷
流閥作為臨時隔離之用。當貯水缸的水位比溢流管或警戒管 (如有的

話 )的倒拱低 2 5毫米時，浮球閥或控制開關須把供水截斷。入水管倒

拱 或 浮 球 閥 出 水 口 與 溢 流 管 的 頂 部 相 距 不 得 少 於  2 5毫米。 所有飲用

水儲水缸的溢流管及警戒管均須以非金屬的水管物料製造。如貯 水缸

的 貯 水 量 少 於 5  0 0 0 公 升 ， 其 出 水 管 倒 拱 須 至 少 較 貯 水 缸 底 部 高 3 0

毫米；如貯水缸貯水量為 5  0 0 0公升或以上，則出水管倒拱須至少較

貯水缸底部高 1 0 0毫米。每個貯水缸的出水管須裝有全通閘閥，另外

亦須有排水管的設備，以便排清貯水缸內的存水。排水管應適當地填

塞或安裝適當裝置，以防止任何人未經許可而操作排水管控制閥。

所有貯水缸均須裝有溢流管，把溢流的水排往住戶易於看見及到達的

公用地方當眼位置。溢流管昀少應較入水管大一個管徑，但無論在任

何情況下，其直徑均不得小於 2 5毫米。溢流管不得有任何部分淹沒

在貯水缸內。在貯水缸外的溢流管須裝設格柵及自動關閉的止回流舌

瓣。除裝設溢流管外，亦可加裝警戒管。警戒管尺寸不限，但直徑不

得小於 2 5毫米，並且須符合適用於溢流管的其他各項規格。警戒管

的安裝位置須在溢流管之下。如屬天台貯水缸，其警戒管須伸展至大

廈以外；如屬地下貯水缸，其警戒管則須伸展至泵房以外。

除為沖廁及消防用途而設的水缸外，所有貯水缸均應裝有可防止地面

水侵入，並附加鎖緊裝置的複式封蓋。貯水缸應設置於不受阻礙，並

可經由安全通道直達的位置，方便進行清洗及修理工作。設置貯水缸

的地點，必須為存水受污染的風險可減至昀低的地方。

若食水貯水缸緊靠非食水貯水缸，兩個貯水缸中間應留有空間，即兩

個貯水缸的缸壁和缸底必須分隔，但按照結構上的規定建造繫樑連接

兩個貯水缸，則可以接受。繫樑的建造方式，須以可防止貯水缸經由

繫樑交叉污染為合。

2016 年 3 月版  



 

   

 

 

 

 
  

 

 

 

 

 

 

 

 

 

 

 

 

 

 

 

 

 

 

 

 

 

  

 

 

 

 

 

 

42 


貯水缸所有出水管均應盡可能裝設於與供水入水管相反的方向，以免

積聚死水。

貯水缸及其支撐物結構的設計須符合建築事務監督的規定。  

8 . 1 . 1 . 清洗貯水缸

食水貯水缸應定期清洗，昀少每三個月一次，如有需要，可增加清洗

次數，以防水缸內積聚污垢及鐵銹，導致食水變黃和水錶淤塞。為方

便清洗貯水缸，應在食水貯水缸缸底、缸壁 (由頂至底 )和拱腹 (缸口

除外 )的內表層加上諸如瓷磚的白色無毒光滑飾面，並須設置告示牌  /

板，以記錄貯水缸的清洗日期。告示牌 /板及清洗日期的記錄，必須

穩固地放置於住客及大廈管理人員易於接近及看見的當眼位置。

清洗大廈食水貯水缸的一般步驟概述如下：

預備階段  

i )  	 管理處必須在住戶易於看見的當眼處張貼告示，通知受影響

住戶有關清洗貯水缸的日期和時間、暫停供水的時段，以及

預計恢復供水的時間。

清洗階段  

i )  	 關掉水箱的出水閥；  

i i )  	把水缸內的水經排水管排走；  

i i i )  	擦淨水缸並用食水徹底清洗；  

i v )  	排走水缸內的污水；  

v )用 每 百 萬 分 水 含 有 不 少 於 5 0 分 氯 的 氯 化 石 灰 或 漂 白 粉 溶 液 ，

徹底洗擦水缸；  

v i ) 	 用食水徹底沖洗水缸；  

v i i )  	為水缸重新注滿食水；  

v i i i )  開啟出水閥，水缸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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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 2 . 貯水缸的尺寸

水箱的貯水量必須經水務監督批准。地下水缸與天台貯水箱容量的比

例，應為 1： 3或水務監督所建議的比例。

一般而言，貯水缸的建議貯水量如下：  

( i )  沖廁用水

鹹水 昀低限度為半天的用水量

臨時沖廁淡水 每個沖廁裝置 4 5公升，而昀低限度

為 2 5 0公升。  

( i i )  住宅供水

泵水系統

首 1 0個單位 每個單位 1 3 5公升

總貯水量包括地下水缸的貯水量在內  

1 0個單位以後 每個單位 9 0公升。  

( i i i )  工商業供水

就工業大廈而言，整套內部供水設備須經由貯水箱供水，而貯水

箱須設有接駁至獨立系統的獨立出水口 /落水管， 分別供水作工

業和加工用途，以及供其他一般及洗濯裝置使用。這些獨立系統

不得互相連接。工業用貯水箱的建議貯水量為一日的用水需求量。

至於辦公大樓、戲院及其他娛樂場所， 在提供貯水箱方面並無

硬性規定，但如裝設貯水箱，則貯水量不得超過水務監督所決定

的水平。  

8 . 2 . 水泵

如使用泵水系統，必須設有後備水泵。水泵的泵水量不得少於獲供水

的貯水箱的設計排水率。

為免水泵外殼受壓並確保水泵不會移位，所有與水泵連接的喉管接駁

位均須有適當承托和加以固定，藉以抵抗推力。選擇水泵系統時，應

考慮盡量減少對毗鄰用戶構成噪音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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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3 . 閥門及水龍頭

所有取水點或互相靠近的一連串取水點，均須裝設獨立的斷流閥。  

8 . 3 . 1 .  8 . 3 . 1  使用減壓閥 (圖 2 1 )  

內部喉管不得有任何部分承受過高水壓。如果水壓過高，其中一個積

極而可靠的減低水壓方法，是在內部供水系統的適當水平設置減壓缸。

另一個方法是安裝減壓閥以代替減壓缸。安裝減壓閥的申請應向水務

監督提出，由該監督根據每宗申請的情況而決定是否批准。

除消防供水裝置外，凡安裝減壓閥，均須一併安裝旁通裝置，其中包

括設置第二個減壓閥，以便在減壓閥失靈時把該閥門隔離，以進行所

需的修理及更換工程。此外，亦須設置水壓顯示器作監測水壓之用，

而相關的喉管及配件必須能夠抵受因減壓閥失靈而可能產生的昀高水

壓。  

8 . 3 . 2 . 支管閥

支管閥是指位於支管而靠近主水管的隔離閥。為方便進行維修保養起

見，在下列情況下均須裝設支管閥：  

( i )  所有地下水管；  

( i i )  主水管是公用內部供水設備的一部分；  

( i i i )其主水管為多於一個住宅單位，或多於一個商業樓層供水的

沖廁系統。  

8 . 3 . 3 . 熱水混合閥

如果冷水及熱水來自同一源頭，即冷熱水均由共同的貯水缸供應或直

接承受水管的水壓，本署或會批准安裝熱水混合閥。  

8 . 3 . 4 . 水龍頭

當內部供水設備採用以紅外光感應器操作的自動水龍頭時，每個水龍

頭的上游均須安裝水掣或閘閥，以便用人手把供水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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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或公用廁所洗手盆須採用認可的非衝擊式自動關閉水龍頭，但私

人會所則可獲准使用螺旋式水龍頭。  

8 . 4 . 接地安排

內部供水設備的金屬部件不得用作接地極。如使用非金屬管或配件，

應以不影響有關大廈的接地安排為合。然而，一些舊式大廈所敷設的

金屬水管，可能已用作接地安排的一部分，在此情況下，如有意為內

部供水設備採用絕緣裝置，申請人或其持牌水喉匠應徵詢註冊電工的

意見，以核實樓宇 /大廈的接地安排是否可以接受。如果接地安排未

符標準，便應採取行動使其符合《電力 (路線 )規例》的規定。  

8 . 5 . 現有樓宇安裝獨立水錶

每個單位的內部供水設備須接駁至現有的公用水錶位。任何現有的泵

水系統均須裝有後備水泵，除非此舉證實不可行，則作別論。

至於已入伙的大廈，則須在盡量靠近水錶出水那一邊安裝臨時旁通裝

置，以便在轉用獨立水錶的水管工程進行期間，繼續向各個住宅單位

供水。臨時旁通裝置安裝後，用水量仍須以總錶量度。在新的獨立水

錶安裝後，該旁通裝置須立即拆除；如總錶無須繼續使用，亦須予以

拆除。  

8 . 6 . 由認可私人發展商 /認可人士進行供水接駁工程

發展商及認可人士宜聘用認可承建商進行以下所有或任何工程：  

( a )  接駁公共排水渠；  

( b )  敷設供水駁喉；  

( c )  建造入口通道及修葺受損毀的行人路。

這個安排有助發展商加強對其發展計劃的監控。據一項向認可人士進

行的調查顯示，採用這個安排，可使入伙紙的簽發時間提早多達三個

月。

有關計劃的 H B P 1統一表格「公眾進行的車輛通道或損毁行人徑 / 渠

務接駁 /供水接駁工程技術審核申請書」及「業內執業人士指引」，

可於網址 h t t p : / / w w w . d e v b - w b . g o v . h k /下載。

2016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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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保養

內部供水系統的常見問題包括水質遭投訴、供水水壓微弱及出現滲水  

/漏水情況等。這些問題的主要成因，通常是水管銹蝕及 /或貯水缸未

有清洗、水管堵塞及 /或違例更改內部供水設備，以及水管滲水或爆

裂。為此，現建議大廈管理處或代理人：  

( i )  	昀少每隔三個月徹底清洗食水貯水缸一次，並以氯化石灰或漂白
粉溶液徹底擦淨貯水缸；  

( i i )  	定期檢查水管系統，確保系統符合核准的狀況；  

( i i i )如有喉管銹蝕及不當情況，應立即糾正。

沒有一個系統可保證永久耐用，但如能妥為保養，以及在系統出現欠

妥象時及早察覺，阻止問題進一步擴大，便可大大延長其使用壽命。

定期保養內部供水設備，不僅可確保系統的性能表現達到要求，也可

盡量減低因系統損壞而須進行修理工程的費用。現把典型的保養明細

表載列如下，以供參考：

組件 工作

水錶 抄錶及查核用水量，看看是否有初步的漏水象

檢查水錶是否運行準確

水錶及水掣井 /室 確保門 /上蓋不受阻礙，容易打開

在有需要時進行清潔

喉管 檢查支撐物並查察配件有否鬆脫

檢查喉管是否狀況良好

查看有否銹蝕及漏水象

把連接供水裝置但又沒有使用的喉管及配件拆除

水泵 查察水泵是否操作正常，並確保所發出的噪音減

至昀低

減壓閥 查察閥門上游及下游的水壓是否沒有出可接受的

水平

貯水缸 每隔三個月按照正確的程序清洗食水貯水缸，如

有需要，可增加清洗次數

確保不同性質的貯水缸沒有交匯接駁

查看有否漏水或溢流的象

檢查有否死水積聚，例如是否有塵埃浮在水面等

檢查水缸支撐物的狀況

查核溢流管及警戒管的操作狀況

確保水缸蓋是已鎖緊的複式封蓋，可妥為防止有

水進入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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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1：審核水管工程建議的核對表 


考慮的事項 準則  
A 
A 1  

A 2  

食水和沖廁供水  
政府供水管：

 ( i )  水壓

 ( i i )  供水系統的容量

 ( i i i )位置

 ( i v )  尺寸

駁喉：

 ( i )  位置

 ( i i )  尺寸

 ( i i i )路線

A 3  水錶 /檢測錶位：
 ( i )  位置

 ( i i )  尺寸

－ 須因應樓宇的高度提供足夠水壓。

－ 系統須有足夠容量。

－ 昀接近樓宇的適用政府供水管。

－ 足以為有關樓宇供水。  

－ 昀接近適用的政府供水管。

－ 足以為所有擬議的水管裝置供水。

－ 沖 廁 供 水 的 駁 喉 直 徑 昀 少 須 為 4 0 毫
米。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8 . 8及 8 . 1 5
段 ) 

－ 在水錶位前的所有喉管均須外露或敷

設於適當的槽管內。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1 . 2 、 7 . 3
及 8 . 8段 ) 

－ 水錶的位置須由水務監督決定。

－ 所有水錶均須集合排列和設於公用地

方的適當地點，並須安放在水錶房 /箱
內。

－ 間接供水系統的水錶須裝設於天台或

其他適當地點，並須安放在水錶房 /箱
內。

－ 連接公共供水設備及地下水箱的駁喉

須設置檢測錶位。

－ 所供應的鹹水不會以水錶記錄，但必

須預留水錶位。

－ 水錶房須設置適當的排水、照明及預

防水浸設施。

 (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第 2 7 條 ； 《 香 港
水務標準規格》第 1 . 4、 1 . 5、 1 . 1 1、 
1 . 1 2 、 1 . 1 6 、 7 . 7 、 7 . 1 0 、 8 . 9 及 
8 . 1 6段 ) 

－ 水錶尺寸須足以供應預計的用水量。

2016 年 3 月版  



 

   

 

  

 

 

  

 

   

 
 

 

  

 
 

 

 

  
 

 
 

 

 

  

  

 

 

  

 

 

 

48 


考慮的事項 準則

 ( i i i )  	所需數量

 ( i v )  	以 水 錶 記 錄 的 供

水類別

 ( v )  	安排

 ( v i )  	配件

A 4  	貯水缸：

 ( i )  	位置

 ( i i )  	貯水量

－ 所有住宅單位均須安裝獨立水錶。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1 . 1條 ) 

－ 供水分為住宅、建造、船泊及工商業

用途的供水。

 (《水務設施規例》第 2條 ) 

－ 須預留標準的水錶位，並在水錶位兩

旁安裝襯套或縮小接管，中間放置一

條空心管作為定距管，管身鑽有顯眼

的孔口。緊接在出水那一邊的襯套或

縮小接管後面，亦須安裝長螺紋連接

器。

－ 水錶須集合排列和設於公用地方的適

當地點，並須安放於水錶房 /箱內。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1 . 3 、 
1 . 4、 1 . 5、 1 . 1 2及 7 . 7段 ) 

－ 若內部供水設備採用低塑性聚氯乙烯

物料製造， 在水錶位裝設的配件亦須

採用同一物料製造。

－ 若內部供水設備以銅、有內搪層鍍鋅

鋼或熱塑性物料製造，在水錶位裝設

的配件亦須以銅質物料製造。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1 0 . 3段 ) 

－ 貯水缸必須設於可使存水受污染的危

險減至昀低的地方。

 (《水務設施規例》附表 2第 I I I部第 4

及 9 段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4 . 6、 4 . 7及 4 . 1 0段 ) 

－ 就住宅大廈天台貯水箱和地下水缸的

總容量而言，首 1 0個單位是每個單位  

1 3 5公升，其後的單位是每個單位 9 0

公升。地下水缸與天台貯水箱容量的

比例，應為 1： 3或水務監督所建議的

比例。

－ 就工業用途而言，貯水箱的可容許貯

水量為一日的用水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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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事項 準則

 ( i i i )物料

 ( i v )  相關配件

－ 就臨時沖廁淡水而言，貯水箱的容量

不 得 少 於 2 5 0 公 升 ， 而 每 套 沖 廁 裝 置

則以 4 5公升為限。

－ 就沖廁鹹水供水而言，貯水量方面並

無限制，但以不少於半日的用水量為

宜。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1 . 1 7 、 

3 . 1 2、 7 . 1、 8 . 1 3及 8 . 1 8段 ) 

－ 為貯水缸必須以混凝土、鍍鋅鋼或其

他認可物料建造。

－ 為貯存食水而設的玻璃纖維貯水缸必

須屬認可類型。

－ 所 有 沖 廁 水 箱 均 須 以 抗 鹹 水 物 料 製

造。

 (《水務設施規例》附表 2第 I I I部第 2

及 3 段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4 . 1 1及 8 . 1 9段 ) 

－ 如利用水壓供水，貯水缸須設置由浮

球 閥 控 制 的 入 水 口 ； 如 利 用 泵 壓 供

水，則須安裝自動控制的開關。

－ 每個貯水缸須裝有溢流管，伸展至住

戶易於看見及到達的公用地方當眼位

置。溢流管須較入水管大一個商品管

徑，但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其直徑均

不得小於 2 5毫米。

－ 每 個 貯 水 缸 的 出 水 口 必 須 設 有 斷 流

閥，並須有排水管的設備，以便排清

貯水缸的存水。

－ 所有貯水缸均須備有牢固的永久梯子

或隨時可用的活動梯子，作為安全通

道。

－ 在貯水缸外的溢流管須裝設格柵及自

動關閉的止回流舌瓣。

－ 除 為 沖 廁 及 消 防 用 途 而 設 的 貯 水 缸

外，所有貯水缸均須設有附加鎖緊裝

置的複式封蓋。

 (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  

5、 6、 7及 1 0段；《香港水務標準規

格》第 4 . 1、 4 . 2 、 4 . 3、 4 . 4、 4 . 5、 

4 . 6及 4 . 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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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事項 準則  
A 5  	水泵：

 ( i )  泵水量

 ( i i )  	設置後備水泵

A 6  	喉管：

 ( i )  	物料

 ( i i )  	尺寸

 ( i i i )路線

A 7  	控制閥：

 ( i )  	尺寸

 ( i i )  	類別

－ 不 少 於 獲 供 水 的 貯 水 缸 的 設 計 排 水

率。

－ 心須設置後備水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3 . 3段 ) 

－ 用於內部食水供水系統的喉管可以球

墨鑄鐵、低塑性聚氯乙烯  ( u P V C )、

有內搪層鍍鋅鋼、不銹鋼、銅、聚乙

烯或聚丁烯製造。

－ 鹹水內部供水設備所用喉管，必須以

鑄鐵、低塑性聚氯乙烯、玻璃陶、炮

銅或其他認可物料製造。

 (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 部 第  

1 ( 3 ) 、 1 ( 4 ) 、 5 、 9 、 1 2 、 1 3 及 1 6

段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1 . 8 、 

2 . 8、 3 . 1 0、 7 . 1 4、 8 . 1 9及 1 0 . 2段 ) 

－	 視乎所用配件的數量及種類而定。

－ 任何喉管的直徑不得小於 2 0毫米，但

如 管 道 短 而 只 供 應 一 個 取 水 點 的 支

管，其直徑可以是 1 5毫米。

 (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 部 第 2

段 ) 

－ 在水錶位前的所有喉管均須外露或敷

設於適當槽管內。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1 . 2 、 

2 . 2、 3 . 1、 7 . 3及 8 . 8段 ) 

－	 專為某個單位而設的喉管應盡可能避

免穿過其他單位。  

－	 視乎喉管的尺寸而定。

－ 水錶位前須裝設活皮心水掣，並以其

軸梗成垂直位置安裝。

－ 若水錶設於天台，水錶位前須安裝全

通閘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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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事項 準則

－ 如利用水壓供水，貯水缸入水口須安

裝浮球閥及全通閘閥；如利用泵壓供

水，則須安裝自動控制的開關及不設

任何斷流閥。每個貯水缸的出水口均

須裝設全通閘閥。

－ 公眾或公用廁所洗手盆須使用認可的

非衝擊式彈簧水龍頭。

－ 就直徑超過 4 0毫米的駁喉而言，必須

在水錶位前裝設閘閥，並須在出水那

一邊盡量靠近水錶之處安裝止回流閥

或單向閥。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1 . 1 0 、 

1 . 1 4 、 1 . 1 5 、 2 . 4 、 3 . 4 、 4 . 1 、 

4 . 2 	、 7 . 5 、 7 . 8 、 7 . 9 、 7 . 1 1 、 

8 . 1 1、 8 . 1 2及 8 . 1 7段 ) 

( i i i )位置 － 所有取水點或互相靠近的一連串取水

點，均須裝設獨立的斷流閥。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1 . 7及 7 . 1 3

段 ) 

－ 必須在盡量靠近地段界線的接駁點裝

設邊界閥。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1 . 1 1 、 

1 . 1 6、 3 . 7、 7 . 1 0、 8 . 1 6及 9 . 5段 ) 

－	 支管閥是指位於支管而靠近主水管的

隔離閥。為方便進行維修保養起見，

在下列情況下均須裝設支管閥：  

 所有地下水管；  

 主水管是公用內部供水設備的一部

分；  

 其主水管為多於一個住宅單位，或

多 於 一 個 商 業 樓 層 供 水 的 沖 廁 系

統。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1 . 9 、 

2 . 1 0 、 3 . 1 3 、 5 . 1 3 、 6 . 1 5 、 7 . 1 6 及 

8 . 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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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事項 準則  
A 8  	熱水系統：  

( i )  	熱水器類型

( i i )  	符 合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的規定

A 9  	冷卻 /空調系統：

 ( i )  	用途

－ 如獲水務監督書面許可，可把下列類

型的熱水器直接接駁至總水管：  

 非壓力式熱水器，而入水口控制閥下

游的水流不得受阻；  

 貯水箱式熱水器；  

 即熱式熱水器，而熱水器的保證試驗

壓力昀少為熱水器靜水壓的 1 . 5倍；  

 符合下列要求的貯水式電熱水器：  

 保證試驗壓力昀少為熱水器靜水壓

的 1 . 5倍；以及  

 未 有 設 置 獨 立 的 膨 脹 管 ， 但 符 合

《水務設施規例》附表 2第 I V部第  

1 1段的規定。  

(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 V 部

第 1 ( 2 ) ( a ) ( b ) ( c )及 ( d )段 ) 

－ 詳 情 應 參 閱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 V 部 及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5

及第 6章。  

－ 如符合下列要求，可獲准使用自來水  

(淡水或鹹水 )： 

 作任何用途的閉路式冷卻系統，而

該 系 統 運 作 時 只 會 流 失 微 量 的 用

水，不會造成浪費用水；  

 用水不會因蒸發而流失，且所有用

水在冷卻後均會在工業工序中循環

再用的冷卻系統；  

 在工業工序中必需作冷卻或空調用

途的蒸發式冷卻系統，而該系統的

用水只會因蒸發而流失；  

 作工業工序以外的重要用途的蒸發

式冷卻 /空調 /濕度調節系統，而系

統的用水只會因蒸發而流失；  

 在工業工序中必須使用的濕度調節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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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事項 準則

 ( i i )  	類別

 ( i i i )估計用水量

( i v )  其他私人水源

A 1 0  標準水管裝置簡圖

 ( 飲 食 業  ( 食 肆  ) / 廚

房 ) 

 ( i )  	經獨立水缸供水

 ( i i )  	廚房設備的詳細

資 料 須 遞 交 予 水

務監督

B 消防供水  
B 1  政府供水管：

 ( i )  水壓

－ 上文首兩類可使用自來水作冷卻 /空調

及濕度調節用途。

－ 上文後三類可使用自來水作冷卻 /空調

及濕度調節用途；申請人須證明擬議

的蒸發式設備採用密封式設計，可防

止因供水濺出而造成浪費。

－	 所需要的用水可經由配水系統供應。  

－ 申請人須證明，有關需求無法通過其

他 途 徑 有 效 地 獲 得 滿 足 ( 例 如 ： 使 用

空氣冷卻法、私人水源、海水供水等

並不可行 ) 

-	 連接到食水供應系統的廚房設備分類

如下：

第 1類  - 由水龍頭直接供水，而無須

駁至喉管 (熱水器除外 ) 

第 2 ( a )類  -需經獨立水缸供水，設有

「淹沒式」入水口及作飲食用途

第 2 ( b )類  -需經獨立水缸供水，設有

「淹沒式」入水口及作非飲食用途

第 3 類  - 需 經 獨 立 水 缸 供 水 的 運 水 煙

罩系统  

-	 廚房設備經由不同水缸供水，是避免

用水受到反向及交叉污染  

-	 廚房設備類別的詳細資料可參閱圖  
3 6  

－	 須因應樓宇的高度提供足夠水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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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事項 準則

B 2  

( i i )  位置

 ( i i i )尺寸

( i v )  不 受 制 水 影 響  /

受制水影響

 ( v )  從一端 /兩端入水

駁喉：

 ( i )  位置

 ( i i )  尺寸

 ( i i i )路線

B 3  檢測錶位：

 ( i )  位置

B 4  

( i i )  尺寸

貯水缸：

 ( i )  位置

 ( i i )  物料

－ 昀接近有關樓宇的適用政府供水管。

－ 必須不小於須敷設的駁喉尺寸。  

－ 資料會應申請人的要求而提供。

－ 資料會應申請人的要求而提供。  

－ 昀接近適用的政府供水管。

－ 申請人所要求的駁喉尺寸，不得大於

可供使用的政府供水管尺寸。

－ 消防供水駁喉須靠近地段界線或內部

輸 水 管 的 接 駁 點 ， 視 乎 何 者 適 合 而

定。在檢測錶位前的所有喉管均須外

露或敷設於適當槽管內。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9 . 5段 ) 

－ 檢測錶位須設於不會遭水浸或障礙物

阻擋之處，並且須靠近地段界線及與

本署水管連接的駁喉，或靠近內部輸

水管的接駁點，視乎何者適合而定。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9 . 5段 ) 

－ 視乎喉管尺寸而定。  

－ 貯水缸應設置於不受阻礙而且可經由

安全通道直達的位置。

 (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  

4 ( a ) 及 9 段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4 . 6段 ) 

－ 貯水缸必須以混凝土、鍍鋅鋼或其他

認可物料建造。

 (《水務設施規例》附表 2第 I I I部第 2

及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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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事項 準則

 ( i i i )相關配件

B 5  喉管：

 ( i )  	物料

 ( i i )  	路線

－ 如利用水壓供水，貯水缸須設置由浮

球 閥 控 制 的 入 水 口 ； 如 利 用 泵 壓 供

水，則須安裝自動控制的開關。

－ 每個貯水缸須裝有溢流管，伸展至住

戶易於看見及到達的公用地方當眼位

置。溢流管須較入水管大一個商品管

徑，但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其直徑均

不得小於 2 5毫米。在貯水缸外的溢流

管須裝設格柵及自動關閉的止回流舌

瓣。

－ 每 個 貯 水 缸 的 出 水 口 必 須 設 有 斷 流

閥，並須有排水管的設備，以便排清

貯水缸的存水。

－ 所有貯水缸均須備有牢固的永久梯子

或隨時可用的活動梯子，作為安全通

道。

 (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  

5、 6、 7及 1 0段；《香港水務標準規

格》第 4 . 1、 4 . 2 、 4 . 3、 4 . 4、 4 . 5、 

4 . 6及 4 . 8段 ) 

－ 淡水消防供水設備所用喉管，必須以

鍛鐵、鋼、銅或球墨鑄鐵製造。

－ 鹹水消防供水設備須以球墨鑄鐵或設

有適合內搪層的鍍鋅鋼製造，而配件

則以能抵抗鹹水侵蝕為合。

 (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 部 第  

1 ( 1 ) 段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9 . 3及 9 . 4段 ) 

－ 必須敷設獨立駁喉，由政府水管伸展

至消防供水裝置。

－	 檢測錶位前所有喉管均須外露或敷設

於適當槽管內，以便進行視察及 /或修

理工程。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9 . 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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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事項 準則  
B 6  控制閥：

 ( i )  類別

 ( i i )  尺寸

 ( i i i )位置

B 7  符合規定

 ( i )  安排

 ( i i )  類型

－ 如利用水壓供水，貯水缸入水口須安

裝浮球閥及全通閘閥；如利用泵壓供

水，則須安裝自動控制的開關及不設

任何斷流閥。

－ 每個貯水缸的所有出水口均須裝設全

通閘閥，並須有排水管的設備，以便

排清貯水缸的存水。

－ 消防供水設備必須安裝一個全通閘閥

及一個止回流閥，兩者均須盡量靠近

政府供水駁喉。

－ 若與消防噴灑 /水簾系統連接的直接駁

喉源自政府水管，則須在消防供水設

備的入水口前及盡量靠近該等駁喉的

控 制 閥 的 供 水 管 處 ， 增 設 一 個 蝶 形

閥。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4 . 1 、 

4 . 2、 9 . 6及 9 . 1 0段 ) 

－ 視乎喉管尺寸而定。

－ 須盡量靠近政府供水駁喉。若與消防

噴灑 /水簾系統連接的直接駁喉源自政

府水管，則須在消防供水設備的入水

口前及盡量靠近該等駁喉的控制閥的

供水管處，增設一個蝶形閥。

－ 所有地下水管均須安裝支管閥。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9 . 6 、 9 . 7

及 9 . 1 0段 ) 

－ 與其他供水系統分開。鹹水消防供水

裝置可注入淡水。

－ 消防環形水管。

 ( 《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 第  9 . 1 、 

9 . 2、 9 . 1 1、 9 . 1 2、 9 . 1 5及 9 . 1 6段 ) 

－ 消防噴灑 /水簾系統。

－ 消防龍頭 /喉轆系統。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第 9 . 8至 9 . 1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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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2：業內人士常有的錯誤

水管系統的設計、建造、操作和保養須以能防止污染、浪費及濫用供水為合。

水管裝置須盡量減少採用隱藏式水管的設計，而所有喉管及配件亦應有適當的

支撐物。

遞交水管工程計劃文件請留意以下要求  : 

 部分水管工程計劃書難以辨認，必需放大字體符和水管走線。  

 詳細定明水銀的位置及其記錄的地址以便識別。  

 需提供估計的工商業單位每日的用水量以便確定的水錶的大小。

以下是業內人士遞交的水管工程計劃文件中常見的錯誤：  

A)  關於水錶  /檢測錶位的常見錯誤  (圖22 )  

 檢測錶位並非靠近地段界線及與政府水管連

接的駁喉。

 並無標示食水及沖廁供水駁喉的尺寸。  

 在鹹水沖廁供水的檢測錶位入水的一邊安裝

了活皮心水閥，以代替全通閘閥。未有在出

水的一邊盡量靠近檢測錶位之處安裝止回流

閥。

 所遞交的詳圖並無標明尺寸，顯示水錶箱  /櫃

內水錶位和水錶位配件的安排，例如：圖上

須標示從出水那一邊的水錶位中央位置至水

錶箱 /櫃內壁的淨距，以及每個水錶位之間的

垂直距離。  

 水錶安裝於可作其他用途  (例如安放消防供水

設備 )的多用途室。

 水錶房地面並無設置適當的排水位。

 水錶房內的水錶位以前後排方式集合排列，

對抄錶和維修水錶造成不便。

水務署的規定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1 . 11及1 .1 6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8 . 17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1 . 4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1 .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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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標示水錶尺寸，亦無列明水錶屬於哪個

單位。  

B) 關於內部供水設備的常見錯誤  (圖23 )  

 未有標示擬使用的熱水器類型。並無提交熱

水器目錄。  

 未有說明供水管的尺寸。  

 為一連串取水點供水的供水管並無設置斷流

閥。

 熱水取水點並無按照慣常的做法設置於左

邊。  

 未有在取水點標示容器  (例如洗手盆等  )。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1 . 7段 

C) 關於泵水系統的常見錯誤  (圖2 4)  

 未有說明貯水箱的詳情，例如貯水量、水箱

所用物料、貯水箱內的消音管等。  

 排水管沒有安裝全通閘閥。

 未有標示溢流管的詳情，例如尺寸、路線

等。

 溢流管淹沒在貯水缸內，並處於入水口之

上。

 貯水缸的出水口並無安裝全通閘閥。出水口

並非裝設於供水入水管的相反方向。未有顯

示出水管的尺寸。

 未有說明泵水率及水壓。  

 利用水壓供水時，未有在貯水缸入水口安裝

浮球閥及全通閘閥；利用泵壓供水時，則未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4 . 2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4 . 3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4 . 3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4 .2及4 .8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4 .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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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裝自動控制的開關，亦沒有遵從不設任

何斷流閥的規定。未有顯示入水管的尺寸。  

D)  關於花圃澆水水管系統的常見錯誤  (圖2 5)  

 沒有詳細標明尺寸，顯示水錶箱內的水錶及

水錶位配件的安排。  

 沒有預留檢測錶位。檢測錶位並非靠近地段

界線及與政府水管連接的駁喉。

 為一連串供水點供水的支管並無設置支管

閥。

 沒有為直立式供水豎管逐一安裝斷流閥。

 沒有說明種植範圍總面積及估計每日用水

量。沒有在平面圖上特別標示花圃位置，以

資識別。  

 沒有顯示有關地點的座向。  

 沒有在平面圖上標示水錶位。  

 沒有說明供水管的尺寸。  

 平面圖並非按比例繪製。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1 . 11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1 . 9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1 . 7段 

E) 關於消防供水設備的常見錯誤  (圖26 )  

 消防供水設備的全通閘閥及單向閥並非安裝

於盡量靠近政府供水駁喉之處。

 並無標示檢測錶的尺寸。並無遞交顯示檢測

錶位安排的詳圖。  

 並無為直接由政府水管供水的消防噴灑系統

增設一個蝶形閥。

 檢測錶安放於泵房而非指定的水錶房內。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9 . 6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9 . 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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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流管的水並非排放至泵房外的當眼位置。

 地下水管並無裝設支管閥以便進行維修保養

工作。

 街上消防龍頭並無裝設獨立斷流閥。  

 並無提供街上消防龍頭的典型裝置詳情。  

 並無為每個消防喉轆的供水管裝設全通閘

閥。  

 消防喉轆出水口並非安放於前面為玻璃並可

緊鎖的箱子內。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4 . 3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1 . 9段 

《香港水務標準規格》

第9 . 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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